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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取合理的交通财税政策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的汽车使用量正高速增长，汽

车数量的增加将带来更大交通压力、燃料消耗剧增、对进口石油依赖性的增加、空

气污染加剧、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以及一系列其它问题。尽管个人机动能力的增强对

经济发展十分有益，但对公共健康、能源安全和环境质量却不尽然。 
 
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为公众提供服务。清洁的空气、能源安全、适宜居住的环

境以及公共安全对市场经济的繁荣都非常重要。市民无法单独管理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努力使消费者价格和社会边际成本保持一致从而达到最佳的经

济平衡。 

 

 如果外部成本没有被加以考虑，经济增长最终将会受到极大影响。中国机动

车增长的趋势必须通过财税政策和其他法规管理措施得到战略性的管理，以减少由

于机动车的广泛使用带来的不利影响。2003年中国销售了 450 万辆新机动车，其中

许多都没有达到现在欧盟和美国的排放标准。随着中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交通

问题带来的外部影响也随之而来（见图 S-1）。 
 

图 S-1 

中国交通及其外部影响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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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生产

北京空气污染 (1997-1999)

石油消耗

北京拥堵状况 (1994-2003)

乘客出行里程 (1980-2000)

石油进口

轿车数量

增长 %：1990-2000（除非另有说明） 
 

资料来源： EIA 2004a, EIA 2004b, 中国工程院和美国国家研究会, 2003, 

Zhong-Ren Peng, 2004。 
 
 

 对交通带来的外部影响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当轿车在交通领域占据主

导地位，它们的外部影响也就成了备受关注的问题。在欧盟外部成本预计占到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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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1998 年数据），而美国的比例更高，超过 8％（1991 年数据）。结果导致

欧盟和美国不断在考虑制定法规和财税政策来解决空气污染和石油消耗等问题。 

 

解决交通拥堵是一项更加复杂的任务。许多国家最初的反应是尝试修建更多

的道路。道路建设开支很大，会耗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并且，仅仅增加道路建设只

会导致交通问题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如果缺少配套的收费体系和多种方式的投资

策略，交通拥堵只会进一步恶化。 

 

 全世界有很多例子已经逐渐让政府决策者意识到修建道路不仅不会带来成比

例的经济效益，反而会对环境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例如日本，为了摆脱长时间的

经济衰退，政府曾向道路建设投入了大量资金以期刺激经济的发展。然而新建道路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但微乎其微，反而导致了庞大的国家债务。从二战至今，日本

道路投资的增长速度几乎是经济增长 (GDP) 的四倍。道路建设并没有明显成为日

本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反地却对环境产生了破坏性影响，进而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

生产力的提高产生反作用（见图 S-2）。 

 

图 S-2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2000年。 

 

 如果价格（汽车、汽油、行车和停车等）能够根据使用量而变化，且理想情

况下，所有的交通收费都能反映社会边际成本时，交通的外部影响就会降到最低。

美国还没有将其交通收费结构转变到与上述社会成本相统一的程度。目前在美国，

大部分汽车 (72%) 的使用成本都是固定的 — 无论车辆是否使用，这些费用都按照

统一价格支付。这导致了汽车使用几乎不受限制的增长。虽然二十年多年来，美国

轻型车辆的出行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美国还是成功地减少了空气污染（见图 

道路投资和 GDP 

道路投资总额（百万日元） 

财政投入/贷款 

地方基金 

国家基金 

GDP 总量（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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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取得这些环境效益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大范围地实施了一系列法规和财税政

策，包括尾气排放标准、清洁车奖励计划、旧车淘汰激励，以及允许各州（例如加

利福尼亚）进行政策方面的革新等。 

图 S-3 

美国轻型车空气污染与行驶里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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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Davis, S., 2004。 

 法规政策必须与财税政策配套实施，其作用不可小视。一套全面完整的法规

与财税政策能保证交通运输行业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法律规范将捍卫公共利益，保

持和保护自然资源并制止有害行为。而通过财税政策，则可以获得必要收入，以补

偿投资成本。同样重要的是，财税政策可以建立各种旨在抑制交通负面影响的机制，

从而向使用者发出正确的信号。因此，法律规范和财税政策应双管齐下，互为补充。 

 

 通过对交通外部成本收费获得的收入可以用于投资公共交通、清洁能源生产

设备、快速公交系统的拓展、替代能源的研发以及其他交通方面的革新。此外，收

费还可用来支持设计、实施和评估可持续交通政策的公共机构。 

 

 没有哪一项财税政策可以单独解决交通行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必须对很多

独立的决策因素加以考虑才能保证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因素包括：买什么车；

如何保养；行驶多少英里；何时出行；去哪；使用多少燃料；使用什么类型的燃料；

使用何种替代方式（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车、远程办公等）；何时用新的改良车型

替换旧车等。 

 本报告讨论了七种不同的财税政策类别，即： 

• 燃油税费 

• 车辆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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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车激励 

• 道路费 

• 停车费 

• 车辆保险费 

• 车队激励 

 以上这些交通财税政策虽然运作方式各有不同，但可以彼此加强并一同实施。

不同的政策设计将对与能源和排放有关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但往往与其他方面的

决策没有太大的关系（见表 S-1）。因此，通常建议实施全面综合的交通财税政策。 
 

表 S-1 

财税政策对与能源和环境有关决策的影响 
财税政策 购买新型、

清洁省油

车 

购买改良

的二手车 

汽车保养 行驶里程 何时行

驶，去哪 

燃料消

耗 

燃料

类型 

替代交

通方式 

更换车辆 

有区别的燃

油税 

3 3 3 1  1 1 2 2 

新车激励  
1 

     
2 

 
1 

  
3 

根据机动车

外部影响收

取年费 

 
 
2 

 
 
2 

 
 
2 

 
 

1 

  
 

1 

 
 

1 

 
 
2 

 
 
1 

PAYD 保险  3 1 1  1  2  

停车收费    2 1 2  1  

道路收费    1 1 3  2  

车队激励  
1 

  
3 

 
3 

  
2 

 
2 

  
2 

注释：1 = 影响很大；2 = 有些影响；3 = 微弱影响或间接影响 

 

 交通方面最佳的财税政策有着许多共同的要素。收费的多少依据外部成本（如

燃料消耗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来确定。其中大多数收费需要用户不断支付（例

如每天），而不是一次性支付固定的费用。这些措施同时面向需求方（用户）和供

给方（汽车生产厂商、道路、停车、公共交通）。它们对整个交通运输一视同仁，

因此，不会因为特殊利益、权利因素和私人利益而将某些燃料和车辆排除在外不收

或少收费用。 

 

 财税政策中的 Pay-as-you-go（按行车里程付费）交通体系可以实现公平的效

果。但需要制定免缴费用、免费公共交通、燃油票及其他有针对性的补偿措施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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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化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将对低效、污染严重的乘用车收费和提

供廉价的公共交通结合就能让市民在自己的预算内考虑是否选择其他的交通方式。 

 

 政府必须制定综合、系统的收费政策，统一收费价格，以避免各项政策相互

冲突。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政府往往需要同步制定交通政策。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

国性的“宏观”收费政策（比如汽车激励、燃油税、碳排放税），地方市政府负责

制定大量本地交通政策（比如停车费、道路费和公共交通投资）。如果二者缺乏协

调，则会产生反作用。如果政策制定工作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组织，势必会造成巨

大的机会成本。欧盟和美国就曾遇到过因地方、州和国家政策之间彼此矛盾而导致

出现问题的情况。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肯定也会面临类似的政策难题。这种管理必须

从战略高度予以考虑。 

 

 目前欧盟正在进行交通领域综合财税政策的正式改革。1998 年，欧洲委员会

提出了分阶段向按社会边际成本定价转轨的提案。此后，决策者们启动了连续的研

究计划，并构建了与欧盟各成员国的官员和专家进行对话的程序。五年后，43 个欧

洲国家的交通部长采纳了欧洲交通部长会议 (ECMT) 的建议，同意对各国的交通运

输税费进行改革，以实现按边际社会成本定价的长期目标，并避免税收的反向导向

变化。 

 

 在复杂、动态的交通领域，需要同时使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方

法。“由下而上”使得建立单项的财税政策建立在价格与社会边际成本统一的基本

原则上—根据能源消耗、污染、拥堵和其他不利的社会影响为燃料、汽车和道路等

制定不同的收费价格。本报告给出了相关的指导方针和案例。表 S-2 总结了国际上

通行的做法。本报告按照各方案的简易程度、实用程度及实施的难易程度（级别一

最简单）将政策方案分为三个级别（I、II 和 III）。多数情况下，这些政策都可以结

合在一起实施。就实现实现环境和能源目标而言级别 III 政策将更有效。尽管级别

III 政策目前可能难以实施，但最终还是应该采纳。 

  

 “自上而下”的方法与单项政策的制定同等重要。这使得将财税政策作为一

个综合整体来考虑。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更加注重单项财税政策的制定而忽略

了对此系统的考虑。任何单项的财税政策都只是用户所接触到的一整套价格政策的

一部分，而用户做出反应的却是整个交通收费系统。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整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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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否考虑了所有的收费政策，从而对整个体系进行了综合和优化以达到一个更

加理想的结果？欧盟目前正在为全面综合的交通财税改革制定相关指南。类似的这

种综合措施对中国成功实施相关交通政策也至关重要。 

 

 世界各国在交通财税政策上积累了大量经验，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力

量值得利用。下表摘录的各国在制定交通财税政策上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了只要财

税策略得以谨慎制定和综合实施，那么就有成功的希望。 

表 S-2 

可持续交通财税政策国际经验 
类别 级别 I 级别 II 级别 III 

燃料税 
汽油/柴油税 

波兰 

碳排放税 

瑞典 

基于环保要求的燃料税 

无范例 

汽车税 
基于车辆状况的年度税费 

欧盟 

新型清洁节能车减免税

费 

日本、德国、丹麦 

基于外部因素的二氧化碳和

烟雾排放年费 

英国、丹麦 

 

新车激励 

清洁车折扣 

日本、美国 

高油耗税 

美国 

车辆收费+优惠 

奥地利 

道路收费 
道路收费/HOT 车道 

美国（加州） 

拥堵费 

英国（伦敦） 

完全基于外部性的道路收费 

新加坡 

使用者费 
停车费 

美国（加州） 

停车场替代费 

南非、冰岛、加拿大、德国 

停车需求管理 

美国 

汽车保险 
对未交纳强制险的处罚 

英国、美国 

汽车保险专项税 

法国 

按行驶收费和按油泵收

费保险 

车队激励 

费用效益性好、清洁、省油

的公共车队 

加拿大 

通过奖励推广清洁省油

的公司用车 

英国 

环保车辆租赁奖励 

无范例 

 

制定一整套综合性的交通运输政策 
财税政策和法律法规是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健全的综合交通运输策略的两个

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种政策建立在彼此的优势之上，应当结合在一起

施行，以实现既定目标。 
 
应当全面综合的制定计划和评估财税政策，以便在中国推动节能和清洁交通

目标。在考虑某一单项政策时，应当从两个角度出发，即政策本身和作为整

套政策的一部分。欧盟、美国和其他国际专家具有各种复杂的分析工具可以

用来预测整个政策的全面影响。 

 
将交通收费与社会边际成本统一起来 
长远来看，所有的政策都必须与社会边际成本保持一致。政府的主要目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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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是应该采用各种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直接支付交通

外部性费用的成本会低于间接支付。 

 
除了最终要实现正确的价格以外，短期来看，要将不正确价格的现象减至最

少。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价格偏离社会边际成本的措施和补贴。 

 

制定能发挥最佳效用的财税政策 

必要时应当敢于冒一定的政策风险。更加复杂的级别 III财税政策目前没有

实施并不意味着这些政策不应该被采用。政府部门没能推行这一最有效的财

税政策更多的是因为牵扯到政治和不易改变的特殊利益，而不是在实现环境

和能源目标过程中该政策方案缺乏技术优势。 

 

财税政策是动态的。因此很难在政策刚实施时就能够把握到正确的价格。决

策者必须准备将管理权委托给相关的专家，由他们来对已采用的财税政策进

行评估和修改，以实现不同时期分别对应的目标。 

 
正确使用财税政策收入 

促进环保的税收是公众可见的政策性手段，很容易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由

于其可见性很高，所以很容易受到抨击。将这些收益使用在公共领域将使这

些政策能够得以持久。 

 
使用财税政策来保持交通和能源领域的多样性。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客运系统

鼓励并服务于多种交通运输形式，例如自行车、步行、公共交通、远程办公

以及清洁省油的汽车。完全依赖石油的交通运输系统是不稳定的。因此不要

将大部分收入都用于修建道路和炼油。如果以石油为燃料的汽车在所有交通

形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该系统就会趋于瓦解；经济和环境的可居住性

也最终会受到影响。 
 

减少对轿车和重型卡车的补贴 

仅仅向公共交通和其他汽车替代工具投资或为替代燃料研究提供资金是远远

不够的。如果购买轿车和燃料都有补贴而使用者又无需支付适当的费用，那

么将无法建立一个健全的多形式的交通运输系统。 
 
尽管重型卡车不是本报告的重点，但是它们也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 — 甚

至大于轿车产生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制定相应的货运财税政策，将重型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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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与社会边际成本统一起来。 
 

直接解决公平性问题 

“流动”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富人的特权。随着收入差距增大，应当正

确设计和管理交通政策和投资以使所有人受益。应当避免推行对低收入人群

不利的财税政策，除非该政策包含了大量补偿措施。交通政策越公平，随着

时间的推移，它们就越稳定有效。 

 

采用燃料生命周期整个过程协调一致的方法 

财税激励政策应尽可能立足于整个燃料生命周期过程。从源头（燃料生产）

到末端（车辆使用），能源和环境政策都应当保持一致。 

 
应尽可能地将油耗、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等各方面目标结合起来。将财税

政策同时建立在这些外部因素基础之上有助于避免这些相互关联的重要目标

之间产生不必要的抵触。 

 
为财税政策的非预期结果做好心里准备 

应该提前对制定政策的非预期结果做出估计以减少政策博弈。应经常问这样

一个问题：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一个股东应该如何充分利

用一项政策？ 

 
将某个行业或产品排除在财税激励政策之外时一定要特别小心。例如，中国

可以避免美国所遇到的轻型卡车漏网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轻型卡车可以

免缴高油耗税，其相应的 CAFE 标准也不够严厉。豁免行为将会导致大量的

博弈产生。 

 

避免国家对地方交通政策的阻碍 

要鼓励政策革新，而不要设置障碍。为了推动技术创新，应当尽量避免国家

对地方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妨碍。在美国，有些州（例如加利福尼亚）原本能

够解决汽车燃油经济性问题，但是联邦政府却在法律上妨碍了各州的政策。

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最近在州政府的支持下实施了一套新的二氧化碳

标准；但仍然担心美国联邦政府会对此政策造成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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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时，要确信自己具备了足够知识并懂得如何去做 

当收益超出成本时，应当学会利用大量与成本和收益有关的文件资料来支持

交通财税政策。美国和欧盟的环保机构在“成本－收益”的分析上有着丰富

的经验。 

 
如果无法从“成本－收益”的计算得到明确的指导，那么应承认估计模型的

局限性。不要对外部成本的准确数量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要记住：即使

无法知道某些外部成本的确切值，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来确定如何

去做。一个称为 Alp-Net 的研究小组目前正代表欧盟进行着一项关于阿尔卑

斯山交通运输的研究，他们创造并成功使用了这种方法。 

 
通过缜密的计划、有效的实施和战略性的管理，中国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好

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加快交通财税政策的制定尤为重要。因为

一旦小汽车在交通运输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问题就会变得更为严重且难以解决。

“不做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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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 中国交通现状  
 

机动性是现代新兴经济的象征，而交通运输业也成为就业、商业投资和经济发

展的重要拉动力量。但交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道路用车，特别是

轿车和卡车所带来的交通拥挤、对石油的依赖、空气污染、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

问题尤其令人关注。几十年前，只有发达的西方经济社会才担心这些问题。在类似

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中，私家车为数很少，政府官员不必关心私家车所带来的社会

影响。但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增长，其交通运输业也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步伐发展壮大。在 1990 年到 2000 年间，中国的轿车市场增长了 10 倍
１。尤其从 2002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内的汽车厂商发起的价格争夺战使得

市场需求呈飞速增长态势２。尽管中国的人均车辆拥有量比美国低很多，但上升的趋

势是勿庸置疑的（见图 1）。   
 
 

图 1 美国（各个时期）同其它国家（2002 年）每千人拥有车辆的对比 

资料来源：Davis, S.，2004 年。 

 

其他交通方式逐渐消退 
私家车的增长将对中国人的出行习惯带来深远影响。人员的进一步分散加大了

他们的日常活动范围，乘车和驾车将逐步取代步行和骑自行车。这些交通方式选择

的变化将对城市产生重要的重塑作用，并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就像在全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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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可以亲眼看到的那样。例如墨西哥城和圣保罗，小汽车在所有出行方式中占到

20%，而这些车流几乎让这些城市瘫痪。３ 

 
在 2000 年进行的中国公众出行方式统计中，大约有 27%的人使用自行车，7%

的人步行４。预计在未来的二十年中，这两种出行方式比例将不断减少（见图 2）。

过去几十年以来，非机动性的出行已大幅减少。据估计，大约在 1985 年到 2000 年

这段时间内，中国城市的自行车使用量降低了 16 个百分点，而步行方式也下降了 9

个百分点５。这些交通出行方式的改变将对环境、公共健康、能源和社会公平性带来

重大影响。 
 

图 2 中国 2000 年（估计）和 2020 年（预计）的各种出行方式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院和美国国家研究会，2003 年。 

注：这些估计和预计数字很可能是基于出行次数（而不是出行距离）的相对比较。 
 

石油依赖性不断增长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

2003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日石油总需求达到 560 万桶

（见图 3）。到 2025 年，中国的石油需求量预计将达到每天 1280 万桶，其中 940

万桶将完全依靠进口。在未来的二十年中，中国的进口石油占石油总消耗量的比例

有望从 36%增长到 73%。中国市场的石油需求已成为世界石油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因素，过去四年的全球石油需求增长中，中国市场增长几乎占到一半。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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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过去和未来的石油消耗 

资料来源：EIA，2004a，表 A4。 
 

与美国一样，中国国内的石油储备也无法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只要中国的交

通运输系统还以石油燃料为基础，它就永远不会实现自足。作为最近 10 年来的净进

口国，中国一直将重点放在如何满足国内的石油需求上（见图 4）。目前，中国进

口的石油中有半数来自中东，仅沙特就占到 17%７。如果不采用合理的财税政策来

提高中国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效率并促进对非石化燃料的利用，中国对不稳定的国际

石油供应市场的依赖性只能是进一步增强。 
 

 

图 4  中国日益增长的石油缺口 

资料来源：EIA，2004a 
 

城区交通拥堵日益严重 
能源消耗和石油进口是中国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重大问题，但问题还不只这些。

中国的个人机动性在过去二十年中得到大幅度增强，个人平均行程已增加了五倍８。

但是，中国公路系统的发展步伐远没有跟上车辆数量和使用的增长。虽然到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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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铺设的公路总长度比 1970 年增加了 6 倍，但同期轿车的数量却增加了 75 倍

以上９（见图 5）。结果，交通堵塞已成为各大城市的一大难题。在过去 50 年中，各

大城市中的公共汽车平均时速已下降到 50 年前的 1/4。在北京，平均交通时速已从

1994 年的 45 公里/小时下降到 2003 年的 12 公里/小时，某些主干道上甚至只能以 7

公里/小时的速度爬行。１０ 
 
必须说明：中国不能单靠建设道路来解决城市拥堵问题。更多的道路只会引发

更多出行需求，更多的出行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拥堵、能源消耗、石油进口和空气污

染等问题。如果不制定道路收费、停车收费、提高机动车能效、削减尾气排放，以

及行车付费等财税政策，中国的交通问题将最终失去控制。 
图 5 

中国的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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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人口、公路长度、GDP、铺设的公路、机动车辆、客运车辆 -  中国工程院和

美国国家科学院，2003 年；Passenger miles traveled – 国际能源机构，Energy 

Outlook，2004a； 公共汽车平均速度，北京交通速度 – Zhong-Reng Peng，2004 年。 

 

世界上有大量的范例让政策制订者最终认识到修建道路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

效益，相反往往会导致不可改变的环境损害。以日本为例，大量投资道路建设正在

被彻底的重新给予审视。过去政府在道路修建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期将日本带出

经济萧条。结果经济增长非常有限，而政府却欠了大笔国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来，日本的道路投资增长了 221 倍，而 GNP仅仅增长了 59倍（见图 6）。１１

道路建设并没有显著的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反而产生了破坏性的环境影响，进而

对良性经济和大批劳动力产生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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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政策制订者正对公众提出警告，告诫他们不要认为修建道路将带来更

多工作以及迎合轿车的需求是成功发展经济的关键。１２没有任何一项研究提供了足

够的证据证明经济的增长仅仅得益于修建道路。商业的盈利能力、发展前景和私人

投资决策都无法证明和道路建设之间存在紧密依靠的关系。相反，更多的证据表明

道路投资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英国就出现了道路修建的双刃剑效应

（two-way-road effect），一方面新道路的修建使得行驶到一个新的地方更加容易，

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更加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比如北威尔士，昂贵的道路改造

使得卡车出行得到大幅提升，现在货物运输的距离比以前增加了很多。卡车出行的

增加结果导致经济的损失。英国由此发现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现在英国正集中考虑完全重新构建他们的交通和投资政策以期带来长期的经济效

益。 

 
图6 日本道路建设投资和 GDP增长状况 

 
来源：日本土地、基建和交通部，2000 

 

在美国，尽管花费巨资修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公路体系，并且配备了先

进的信号和控制设施，但拥堵、石油进口、空气污染和交通事故仍然在恶化。机动

车（轿车和卡车）数量及行驶里程如此没有限制的增长起因之一就是道路建设。当

道路建设不再支持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交通问题也就变得难以解决。许多美

国城市由于道路建设使得工作机会和工作人群日益靠近农村落后地区导致经济发展

受损。 

 

城市空气污染日益严重 
中国迅速增长的车辆数目已经造成城市空气污染的明显加剧。数据显示，在

过去十年中，多个大城市周围的臭氧已经超标。在北京，这一情况有着明显的上升

势头１３（见图 7）。北京以及中国的其它城市已经在着手改善空气质量，但它们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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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空气质量方面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降低固定污染源的污染。随着车辆数目的剧

增，移动污染源造成的空气污染将抵消并超过固定污染源污染控制方面取得的成果。

中国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允许的一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标准的 2 倍，碳氢化合物和

氮氧化物排放量是美国标准的 3 倍。将来，移动污染源造成的空气污染将成为北京

等城市越来越引起关注的问题。 
 

图 7 1997 – 1999 年北京的臭氧浓度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2003 年；He Kebin，北京清华大学。 

注：超标小时数表示北京超过相应空气质量标准的时间，这些超标时间发生在所指示的

超标天数内。 

 

空气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大约为 GDP 的 5%１４。由于空气污染疾病率和死

亡率都有所提高，空气污染还将对建筑物（包括古代的建筑）等在结构和景观上造成

损害。即使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保持一种中等速度的增长情形，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

问题将会进一步恶化或停留在当前的高水平（见图 8）。因此，采用更为严格的欧盟

排放标准应该成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法规（和财税机制），公

共健康、环境和经济将可能遭受严峻考验。当然，公众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重大影响。 
图 8  中国机动车尾气排放情况预测，2000-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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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工程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2003 年；据 Michael P. Walsh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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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内容 

中国已经开始重视个人机动性提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其它国家

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已有时日。为减轻私家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促进交通运

输业的可持续发展，欧盟、日本、加拿大以及美国均制定了相应的公共政策。这为

中国借鉴国际通行的实践经验并避免其它国家在交通运输方面所走的弯路提供了良

机。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为交通发展制定一套适宜的财税政策。财税

政策可以产生政府财政收入，补偿投资成本。同样重要的是，财税政策可以建立各

种旨在抑制交通工具负面外部影响的机制，从而向用户发出正确的市场信号。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说明了交通财税政策的作用。第二部分描述具体的政策方案、

解释其作用机制并介绍了每个方面的国际实践经验。本报告还介绍了四个应避免的常见

政策误区。本报告的结论部分则讨论了某些更为广泛的财税政策内容。 

 
本报告中的政策不是万能药，也不能不加修改地照搬。但只要周密规划和实

施得当，中国就有机会继续壮大自己的经济，同时控制与交通快速发展相关的问题。

因此，对中国来说，趁私家车辆还没有在各种交通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问题

尚未恶化到难以解决的程度之前，制定和实施交通财税与法规相配套的合理政策至

关重要。 
 

II.财税政策的功能 
每个人都喜欢“自由驰骋”，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如果成万上亿的人都

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驰骋”，情况会怎样呢？答案很简单，这将是一个国家的经

济发展、资源需求、公共福利、生活质量和环境的一场浩劫。 
 

如果不对燃料、道路、尾气排放和车辆设定合适的使用费用，严重的拥堵、

污染和石油短缺问题就会悄然而至。如果市场传达的信息表明能源价格很低、正在

下降或飘忽不定，那么就难以明确地向消费者、商业机构和厂商传递这样的信息：

需要保护资源，或者需要在能效技术方面进行足够的投入（见图 9）。如果将价格

控制权留在欧佩克的手中，如果缺乏合理的政策干预，那么，世界石油资源就不可

能合理地定价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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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世界石油价格，1980 - 2003 年 
 

 
l 
 
 
 
 
 
 
 
 
 
 
 

 
资料来源：EIA，2004c 

 

合理的交通财税政策不仅可以实现机动性的增强和经济增长，同时还可以保

护环境、节约能源并且解决拥堵问题。这些双赢计划的具体形式应当是针对上述的

社会负面影响而制定的财税手段、使用费用和重复性收费等。这样的财税政策可以

实现两个重要目标：一是控制需求；二是获得收入，并用该收入进行合理投资，从

而实现有效的交通运输供应。这些计划已在全球各地付诸实践。本报告只讨论了其

中的几个例子，如瑞典的尾气排放税、伦敦的拥堵收费、澳大利亚的车辆综合税制

（收费+优惠）以及日本的环保车辆促进机制等。 

 
交通财税政策应该与交通标准和法规协同作用。在交通方面制定财税与法规

相配套的完善政策，是确保能源和环境发展状况符合预定目标的最好方法。 

 
尽管财税政策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但它们并未得到广泛采用。这些政策在

其最基本的层面上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应用实例，本报告对此作了详细介绍。但从

历史经验看，最理想的财税政策组合方案往往因为特殊群体利益而不可能完全实施。

但无论怎样，决策者和公共利益群体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制定和提倡合理的交通财税

政策。这一手段具有非常大的潜在优势，因此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这一手段最终会

占据主导地位，并取得成功。如果中国能够率先采用财税同法规相结合的综合交通

政策，并且保证其完善性和协调性， 那么将对世界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纠正市场失效 
从理论上讲，完善的市场可以有效、公平地分配资源，从而得到最理想的效

果：在所有市场中，价格都能准确地反映边际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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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因素都会妨碍价格对成本的准确反映，从而使市场的效力大打折扣。

首要因素是，在设定价格时没有纳入边际社会成本，并且往往没有考虑外部价格。

此外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实现自由竞争（由于垄断和专营权的存在）。消费者并不总

是能够获得全面的信息。即使能获得许多信息，大多数消费者也无法评估整个社会

成本。消费者不是上帝，他们的需求愿望无法完全影响市场中的商品和服务供应。

这种滞后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失衡。很少有人考虑我们的子孙后代，因此，这些

子孙后代尚未出生就被剥夺了大部分的选择权。在这些阻碍之下，完善的市场只能

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当市场不可避免地失效时，它们将无法真正实现理论上的

作用。 

 
尽管完美的市场只有在理论上存在，但我们仍然应该将追求最优化的市场产

出作为一项长期目标。此外，它还应该成为一把尺子，用来衡量当前的市场问题和

评价为纠正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措施１５。在交通运输市场中，这要求通过征税和收费

将价格提升到边际成本的水平（以反映较高的外部成本），同时通过降价或优惠政

策将价格降低到边际成本的水平（以弥补目标产品的较高固定成本）。为此，需要

有更完善的信息来为国家的公共决策服务。同时还需要加强竞争和提高消费者的地

位。 

 
 如果决策者忽略了市场失效，必然会出现问题并为之付出代价。研究表明，同

交通运输有关的外部成本总和对经济的增长有显著的影响１６。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

如何促进可持续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但毫无疑问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政策来支持更加

有效的消费和投资选择。用来处理低估自然资源和环境愉悦价值的政策将能够促进

可持续发展。１７换句话说，政府的不作为需要付出的代价将很高。 

举例来说，美国由于没有在价格体系中全面考虑外部社会成本，结果使它在过

去 10 年里的外部成本增长了 16% 到 45%（见图 10）。在欧洲，经计算高达 4.2%

的 GDP 由于各种交通运输的外部成本而被抵消，包括交通事故、噪声、局部空气污

染、气候变化和暴露的基础设施。１８ 
图 10 美国不断增加的交通运输外部成本，1990 年 –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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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石油进口量（百万桶/日）：Davis，2004 年，表 1.7；燃料用量（百万加仑）：Davis，

2004 年，表 4.1 和 4.2；美国机动车的碳排放量（百万公吨碳）：IEA，2002a，表 9；拥堵情况（% 

市区道路行驶的高峰时期）：TRB，2002 年。 

 空气污染是使用石化燃料传统汽车带来的最显著的外部成本之一。虽然美国

已在这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但目前仍有 1.25 亿美国人正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１９。

虽然美国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得以降低，但由于没有达到空气质量标准的地区人口在

增加，因此暴露在污染空气中的总人数反而变得更大。1990 年到 2002 年间，估

计有 21% 的美国人生活在不卫生的空气中。洛杉矶、纽约、芝加哥、波士顿、费

城、休斯顿、达拉斯和菲尼克斯的市区成为美国最脏的区域２０。 

 空气污染还能对建筑物材料造成损害。受到损害的建筑物材料将很难看，以致

影响美观，有时甚至导致结构上的不安全。这些损失都最终归结到经济上的损失。

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中，这种外部成本损失的大小相对将很高，因为这些国家都

有大量宝贵的历史文物等遗产，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将给这些国家财政上带来收益。

而交通运输产生的尾气排放对这些古建筑造成的损害将对旅游业和文化遗产产生负

面的影响。 

 制定福及子孙的政策将有助于增强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损耗和无法补

救的后果只会为我们的后代带来严重问题。如果市场不为将来的民生着想，将会导

致许多隔代问题，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市场没有考虑碳排放物的所

有社会成本，碳排放量已经大幅度升高，并且有可能继续攀升（见图 11）。 
 

图 11 全球 CO2 排放量（源于石油使用）在过去和将来的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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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IA，2004a，表 A4。 

 
 可以采用多种政策手段来纠正市场的缺失。这些手段相互之间并不排斥。最常

见的一种方法是借助法规。为了保证某种结果，比如在车辆的燃料效率和排放物方

面，确立对工具性能和使用者行为的限制通常是必需的。如果法规的限制设置得当，

这样的法规会非常有效。市场固有的不完善性使得法规总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借助

法规，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那些必须避免的后果。 

 
另一个手段就是财税政策，它们同法规互为补充，共同解决市场失效问题。

特别是可以将各种财税政策组合在一起，从而让价格向边际社会成本靠拢。错误的

价格无疑会导致无效的结果。因此，财税政策将是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部分。这些

政策包括：税、费、补助、优惠、免税和免费以及其它财税政策。 

 
为此，我们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检查。任何单个的财税或法规政策都必

须服从最终面向用户的一整套价格体系。消费者将根据整套相关的交通运输价格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反应。因此，对于本报告所介绍的任何具体财税措施（级别 I、

II 或 III），对它们的评判只能是根据总体政策组合是否能推动整套相关的价格以

获得更理想的效果。任何单个或少数的政策，不管它们有多大效力，也无法解决所

有问题。欧盟为了纠正多年来各成一体的决策现象，现已正式开始对交通财税政策

进行全面的改革２１。中国的决策者应向欧盟学习，采用全面的决策方法。 
 
增加财税收入 
公众对财税手段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相关的收入将如何使用。欧盟的调查

表明，公众认为这方面的收入应该明显使交通运输状况得到改善２２。如果将收入投

入到公共交通、清洁燃料、交通研究和其它公共型项目中，财税政策的生命力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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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只要公众意识到自己没有被引导到政府的财税“黑洞”中，他们就会支持针

对外部成本的税收和使用费。 

 
通过财税政策所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实现几个至关重要的目标。以下是一些

用于建设的例子： 

(1)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持续改造，比如新的公交系统和生产更清洁燃料

的设施； 

(2) 扩大和改造快速公交系统（这些系统已在中国的城市中投入使用）； 

(3) 推动先进能效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示范 (RD&D)，比如更清洁的燃

料和车辆； 

(4) 支持行政管理机构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以推广更清洁的燃料以及

能效更高的车辆和交通运输系统； 

(5) 为那些立足于提高产品性能的激励计划/项目（比如优惠政策和免

税政策）提供资金支持；以及 

(6) 为其它可能同交通、能源和环境有间接关系的政府计划/项目提供

资金支持。 
 

上述计划/项目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应该同创建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密切相

关。如果没有公共基金，政府将无法支付公共设施（比如交通和道路）所需的成本，

而且也很难凑集到私有资金来推动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回报期长的研发项目。通过

美国能源技术的专利数量可以看出美国公共部门和私人公司对能源行业的研发情况

（见图 12）。美国在能源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正在减少，1995 年，这方面的投入

仅占美国研发总投入的 0.25%２３。财税收入为这些研发提供了资金。 
 

图 12 美国能源技术专利和美国总的能源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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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argolis, R. 和 Kammen, D，2001 年。 

 

为了改善燃料质量，中国的炼油厂必须进行改造，而交通财税政策可以帮助

解决相关的资金问题。燃料质量越高，对车辆污染问题的控制也就越有效，并且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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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工艺本身所产生的污染也越少。这些政策还可以为中国交通运输网的骨干 – 中国

的铁路系统 - 提供部分必需的资金。同样，这些资金还可以弥补中国增加清洁型公

共汽车数量所需的成本（见图 13）。在本报告的稍后部分还介绍了其它多种调控

政策，这些政策也可以用来筹集资金。 
 

图 13 一些能源和环保交通运输计划/项目投入情况（US$，2003 年） 

 

0 20 40 60 80 100 

经升级的炼油厂（低）*

经升级的炼油厂（高）* 

新炼油厂 

公交** 

CA Moyer 激励政策 

联邦混合激励措施 

CA 能源委员会 

CA 空气资源委员会 

百万美元（2003 年） 
资料来

源：CEC and CARB:Estimates using, State of California, 2005;Refinery Upgrades:Hydrocarbons 
Technology, 2005 [Panipat Oil Refinery in India (low sulfur diesel production) and Bahrain (BAPCO) 
Refinery Upgrade (extra low sulfur diesel production)]; Federal Hybrid Incentives:US DOE, 2004; 
Public Transit:EIA, 2004a; Carl Moyer Incentives:Government Innovators Network, 2004. 
注：* 百万美元/公吨原油，每年；** 百万美元/英里 
 

依据外部成本征税税目的收入稳定性可能带来政治难题。财税官员不希望自

己的收入起伏不定。而交通财税政策越成功，车辆的排放物就会减少得越多，当然，

相应的税收也将减少。对于任何单一的依据外部成本征税的税收，情况都将如此。

但是，废物和污染是人类生活无法逃避的事实。自然法则告诉我们，车辆的尾气不

可能彻底消除。因此，当开发出新的产品和处理工艺后，同时会产生新的废物。例

如，柴油燃料的尾气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以前用来控制颗粒状尾气的方

法现在导致了新问题：它们产生了更小、更有害的颗粒。若要保持收入渠道的稳定，

财税政策就必须随着车辆排放物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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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和公共效益 
除了纠正市场缺失和获取所需的收入外，交通财税政策本身还会带来经济和

社会效益。通过校正市场价格（将尾气排放成本考虑在内）可以创建更多的工作机

会、增加收入、提高工业利润和增加车辆销售量。任何财税政策都会带来各自的效

益，具体取决于对它的特定设计。但至少来说，一个清洁的、高能效的经济总比一

个受污染、低能效的经济先进。作为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北京可以通过

实施合理的交通财税政策获得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效益。 

 
除经济外，公众和环境也将从中受益。在美国，虽然机动车数量一直在增加，

但借助交通财税措施和排放标准，美国已经降低了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见图 14）。

比如 CAFE 标准和高油耗 (gas-guzzler) 税，近几十年来，它们为在汽油价格下降

时期保持车辆的油耗水平作出了贡献。这些政策间接地减小了医疗卫生成本、降低

了疾病率和死亡率、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减少了能源进口并且最大程度降低了石油

进口的保障成本。 
 

图 14 美国轻型车辆的污染物排放总量与车辆总行驶里程的变化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轻
型 V

M
T

（
百
万
英
里
） 

0 

5 

10 

15 

20 

25 

轻
型
车
辆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短
吨) 

VMT 
CO (10x7) 
NOx (10x6) 
PM10  (10x4) 
PM2.5 (10x4) 
HC (10x6) 

 
 
 
 
 
 
 
 
 
 
 
 



国际可持续交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 

 15 

资料来源：Davis, S.，2004 年。 
 

我们可以通过几个节省公共医疗卫生成本的例子看到这些政策的价值。通过

降低交通燃料中的硫和加强对车辆尾气排放的控制，可以避免酸雨所造成的部分损

失。酸雨在中国导致了 130 亿美元（1100 亿元人民币）的损失２４。通过用财税手

段降低臭氧（来源于车辆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水平，可以保护生命、减

少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并且减少一系列由烟雾污染导致的其它健康问题。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死亡；臭氧浓度每增加 10 个单位，就会让死亡率每天增加 1.5%２５。降

低颗粒物污染的政策尤其对胎儿、婴儿、儿童和孕妇有利。总之，旨在减少车辆对

能源和环境造成损害的财税政策能够产生巨大的间接效益，其作用不容忽视。 

乘用车和卡车的尾气排放会增加疾病率和死亡率，这一点已被广泛认同。这

些公共健康问题是决策者的要重点考虑的事项。人们很早就知道，使用矿物燃料的

机动车会导致各种疾病和早亡。美国环境保护署研究车辆尾气控制的成本和效益已

有多年。结果发现，尾气控制的效益与成本的比值超过了 10:1，这为美国开发更清

洁的燃料和车辆的长期努力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见图 15）。 
  

图 15 
 

 
 
 
 
 
 
 
 
 
 
 
 

 

资料来源：Michael Walsh，2005 年。 
 
 采用财税政策有助于将价格提升到能反映整个社会成本的水平。这将让中国

的交通运输事业具有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交通运输事业具有更大的可持续发展

潜力，将意味着更强健的经济和更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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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收益 
总成本 110 亿美元 
总收益 1750 亿美元 

2030 年，以 10 亿美元计 

二阶段轻型道
路用车标准 

重型道路
用车 

四阶段非公路
车辆标准 



国际可持续交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 

 16 

III. 制定并实施适宜财税政策的理论基础 
 要让新政策带来新的变化，主要有三种方式 – 使用胡萝卜（激励政策）、

大棒（限制），或命令（法规）。这些方法可以同时运用。事实上，对诸如节约能

源和消除污染之类的紧急目标，必须使用综合手段才能保证这些目标的成功实现。

例如，性能标准是保证机动车符合最基本的能效和尾气排放要求的最好方法。但这

些策略不能促进车辆技术的持续创新。因为它们仅要求各种车辆符合某个最低标准。

而财税激励则可以让市场超越这种最低标准，因为它们会奖赏那些使用清洁、高能

效车辆技术的厂商和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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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政策的实施对象非常重要。对车辆本身征税和对车辆的使用征税，二者

有着巨大差别。车辆税会影响厂商（消费者）生产（购买）什么样的车辆。而车辆

的使用税费（比如燃油税和年费）旨在影响车辆的使用方式。为了实现最大的成效，

最好同时征收这些税费。 

 
对财税政策（尤其是各种税费）而言，如果它们对低收入者的影响比对富有

个体的影响大，那么其效果将适得其反。为最大程度减少（最好是完全避免）不公

平性，在制定任何财税政策时都应谨慎从事。财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减少交通运

输的尾气排放，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实践证明，收费应该是一种可行的

手段。如果低收入者可以少缴费或免缴费，或者可以得到其它方式的补偿，那么，

这样的财税策略就可以公平地施行。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相关收入为低收入群体提

供交通服务，从而实现公平性补偿。当前有许多创造性的方法可以将 pay-as-you-go

（按行车里程付费）体系的不公正性降低到最小程度。 
 

针对新车的财税激励和财税限制 
在大多数国家，新车仅占所有上路车辆的 7% 左右。但在中国这个全球增长

最快的汽车市场中，目前上述数字可能已接近 29%。２６（见图 16）。因此，虽然着

眼于新车的财税政策在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的整个解决方案中仅为其中一部分（同

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这样的财税政策会在中国的解决方案中发挥大范围的、

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16 各个国家上路新车百分比，2000 年 

 
资料来源：Davis, 2004; Automotive Engineering Online, 2005;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2004.  

注：新车数字是指在 2000 年中销售的车辆数，而非生产的车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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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生活在什么地方，购买新车都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决定。在中国，即使

国产的“经济型”轿车，其 4,000 – 7,000 美元的售价也达到中国人均收入的 

110%。在购买一般性的新车时，英国人需要花费人均收入的 88%；日本人需要花

费 66%，而美国需要花费 57%。２７而在俄罗斯，即使是已用过三年的国产二手车，

其售价也达到俄罗斯人均工资的 60% 左右。２８ 
 
购买新车的高成本使得消费者对价格十分敏感。关于车辆的能效或排放量的

信息虽然可以贴在车辆的任何位置，但如果没有财税方面政策与之相联系，由于车

辆的宣传效应和以及高价格的影响，这些关于环保和效率的信息就会往往被忽略。 
 
美国研究机构发现，对一般消费者来说，新车的燃料效率还不及新车的外观

重要２９。大多数购车者也认为车辆的动力和性能要比车辆的环保特性重要得多。在

燃油经济性调查中，虽然“能效”的重要性与一年前相比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并

且首次超过了“更高马力”指标，但“能效”的重要性还只是名列第 23 位，它与

“车内的茶托数量”基本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３０。在日本，对燃油经济性的关注的

情况则有所不同。日本消费者最关心的仍然是车辆的样式和装备。但日本不景气的

经济使得消费者更愿意选择低价、高燃油效率的车辆３１。中国消费者当前对车辆的

选择基本类似于日本消费者３２。但是，一旦消费能力变强，人们的购车方针就可能

发生变化。这可以从美国市场得到见证：在三十年以前，美国人更愿意购买小功率

的日本车，但现在，大功率、昂贵、全装备的美国产运动功能车和超大型的轻型卡

车成为美国人的首选。 
 
尽管车辆的能效指标非常重要，但令人吃惊的是，消费者几乎不知道该如何

评价能效改善和污染物排放量减小的价值，并且不知道在购车时该如何考虑这一因

素３３。初步调查显示，美国的消费者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对提高燃油经济性的成本和

效益进行全面调查３４。这种相关信息的不到位导致市场作用缺失。因此，中国的公

共信息机构和媒体应该将车辆燃油经济性及其同经济、能源和环保的关系告诉中国

大众。 
 
一辆车可以使用 15 年或更长时间。就如此长的使用寿命来看，厂家生产、

销售、公众购买更为清洁和具有更高燃油效率的车辆就显得非常重要，并且宜早不

宜迟。这样虽然时间不断变化，但总是性能不断改善的车辆成为主流。   
 
当前，各国已围绕机动车辆制定并测试了一系列财税激励和限制政策。如果

消费者购买具有更高能效和更高环保性能的产品，他们将得到财税激励政策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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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消费者漠视产品对社会的影响，他们将得到财税限制政策的惩罚。消费者必须

承担这种直接、明确的费用，从而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向消费者传达相关技术信息。

激励性政策可以帮助消费者作出更好的选择（通常在消费者预先考虑的车型范围

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商也会对这些政策做出反应。这样，市场就会生产和销售

更多经过改进并且有资格享受财税激励政策的车辆。 
 
与基于特定技术或燃料的财税激励政策相比，基于能源和环保性能的财税激

励政策会收到更好效果。在选择“提倡”和“不提倡”的技术时应该慎重。政府部

门在提供针对特定技术的激励措施时需要从战略角度出发。其目标不应该仅仅限于

让指定技术占有市场。它们需要有更高的目标：促进不同燃料和车辆之间的竞争；

推动车辆部件的技术突破；刺激新技术的应用。聪明的决策者不用将目光放在“最

佳”技术上就可以实现间接的变革。19 世纪 80 年代，加利福尼亚推行甲醇燃料，

虽然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许多人认为，这项政策推动了新型汽油的发展。同样，

加利福尼亚曾大力提倡电动车辆，虽然至今在路面上还基本看不到电动车辆，但这

项政策推动了更受欢迎的、更为清洁的混合式电动车辆的发展。在推广氢燃料和使

用该燃料的车辆之前，应该采用类似的技巧。这将有助于实现通过使用氢能源所能

获得的能源和环保效果。 

 
对于新机动车辆，可以采用不同类型的财税政策：收费、优惠、综合税制（收

费与优惠相结合的一种政策）、减税和免税。这些手段旨在“引导”市场向节能或

环保的目标靠近，而不是向法规那样“推动”市场来实现该目标。决策者可以仅使

用收费或优惠手段，也可以同时采用二者，从而形成所谓的综合税制政策。 
 

    折扣（以及税费减免） 

如果消费者购买了政府倡导的车辆，他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所提供的现金返

还或优惠折扣。优惠政策可以面向消费者、商业机构及/或厂商。免除对机动车辆的

收费是提供奖励的另外一种方式（比如在中国，只要汽车厂商符合欧 III 排放标准，

就可以免除 30% 的消费税３５）。第三种方法是减税。对购买提倡车型的消费者还

可以采用减税作为奖励。 

 
优惠政策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因此，这些政策的设计至关重要。如果优

惠过于丰厚但资金准备不足，这些计划很快就会泡汤。优惠计划时刻都伴随着这种

风险。例如，荷兰曾实行过对高效能车辆免收费用的政策。由于丹麦的新车登记费

非常高，因此消费者对荷兰的这项政策趋之若骛。但由于公共基金不足，这项计划

刚启动了三个月就草草收场。可以说，这项计划的最大成功之处也就是它的弱点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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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以及车辆税） 
收费政策正好同优惠政策相反。这种政策不鼓励对环境和能源的消极影响，

但也不鼓励厂商和消费者采用更先进的车辆技术。这种政策仅向表现不佳的车辆征

收费用。就向征税一样，所征收的费用将完全用作新的基金。收费水平决定了收费

政策的效力。如果费用设得较低，则收费政策主要是为了增加财税收入。不过，如

果设得高些，它们将能改变市场行为。为了避免缴费和缴税，消费者可能会改变自

己的决定。收费政策可以面向消费者和/或厂商实施。为了给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运输

计划提供财税收入，某些形式的税费是必须征收的。费用同外部成本联系得越紧密，

收费政策在降低外部成本方面的效力就会越大。但将税费设得过高可能会收到适得

其反的效果。虽然高收费的效力更高，但其实施过程中还要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

对低收入者造成不公平性。如果采取这种策略，我们将需要解决复杂的公平性问题。 
 

综合税制（收费 + 优惠） 
组合采用收费和优惠的政策（即所谓的“feebate”综合税制），目的是鼓励

市场生产和购买更清洁和/或更节能的车辆。所有的 feebate 政策都包含两个共同

因素：“收费”（为抑制落后产品的使用而施加的费用）和“优惠”（作为购买先

进产品的奖赏）。这种政策在设计上应坚持“谁造成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消费

者可以自由购买任何车辆，但如果选择高于或低于某个尾气排放标准的车型，他们

可以享受一定优惠或者必须缴纳一定的额外费用。 
 

在有大量可供选择的车辆时，综合税制政策会发挥很好的作用。车辆的燃油

效率控制就非常适用这种政策３７（见图 17）。欧盟的情况与此类似３８。如果购买了

大量“最佳性能”的车辆，整体的燃油经济性将大幅度提升。让消费者立足于整个

市场的边际成本来作出购买决定，是综合税制 feebate 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个（可

能也是更重要的）目标是，引导厂商加快采用高燃油效率的技术３９。 
 

           图 17 美国各种新车的最高燃油经济性和最低燃油经济性的范围 

资料来源：美国环境保护署和美国能源部，燃油经济性指南，2005 年，www.fueleconom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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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税制 feebate 政策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利用新研发的技术

来提高燃油经济性的长期激励机制。４０其它车辆燃油经济性政策（包括汽油税、高

油耗税和 CAFE 标准）由于动态性较差，因此它们提高燃油经济性的作用可能不

如 综合税制 feebate。消费者在购车时往往会对价格斤斤计较，但他们往往低估了

节油性能的潜在价值。此外，为了规避政策收费和享受政策优惠，厂商往往会精确

权衡增加每加仑英里数 (MPG) 的成本和效益。４１这些行为模式正好能让 综合税制

feebate 车辆政策发挥自己的特长。 
 

综合税制 feebate 政策可以同任何一种或多种指标挂钩，包括燃油经济性、

排放量、行程距离、安全或其它方面等。此时需要针对每项指标设定相应的费率。

最简单的综合税制 feebate 体系是为每单位指标设置固定的费率（如每消耗 1 加仑

的汽油需要付多少费用，或者每排放 1 克污染物需要付多少费用）。如果车辆在每

年的行程距离都差不多，固定费率会让厂商认为：所有车辆类型节省 1 加仑汽油（或

者少排放 1 克污染物）的边际成本都是相等的。 ４２   

 

为了将车辆政策收费同车辆政策优惠区分开来，需要选择一个“平衡点”。当

厂商对综合税制 feebate 作出反应而将车辆进行改进后，这个平衡点可以并且应该

随之改变。对于所有车辆可以使用一个平衡点，或者可将车辆分成不同的类别（如，

客车和轻型卡车），然后针对不同的类别采用不同的平衡点。根据所设定的平衡点不

同，可以将财税政策设计成创收型或自给自足型。自给自足型为自身提供财税支持，

因此政策收费所得将用来弥补因政策优惠所带来的成本。这种政策的实施不需要国

家拨款。这种自给自足的特性是综合税制 feebate 政策的一个固有优点，因为市场

可能不会将它们看成是一种“税”。 
 

对所有车辆收费 
针对购车的激励政策和限制政策有助于将更清洁、燃油效率更高的车辆引入

市场，但这些政策都定位于新车。总体的能源消耗和污染问题不仅仅取决于车辆是

否采用了更清洁、燃油效率更高的技术，同时还要看有多少车辆正在使用、在什么

时间使用、开往什么地方、它们使用多少燃料、使用什么类型的燃料、它们的保养

怎样、是否使用了更清洁的替代性交通模式以及车辆什么时候报废等。   

 

面向所有车辆施行的财税政策是总体解决方案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将着重

解决这些细节问题。这些策略采用多种不同的收费，并且视用户而定。其中包括：

用户费、基于责任的税目、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基于受益状况的税目、管理费等。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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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税收 
销售税、所得税、增值税 (VAT) 和其它为政府提供财税收入的普通税目在任

何国家的经济中都很普遍。与使用费不同，这些财税手段并不代表“pay-as-you-go”

体系。另外，与那些以受益人身份缴纳的税也不同，这些普通税收不会直接为纳税

者带来好处。通过这些普通税收，无法唤起责任感和解决外部影响问题。法规也无

法起作用。基本上讲，这些财税政策都无法实现社会目标，除非借助战略性的间接

财税支出。这些财税手段在交通运输业中表现为车辆销售税和车辆增值税。这些税

目的征收最好基于社会目标来进行，从而让它们看起来如同是下述基于责任的税目

或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 
 

使用费 
使用费是消费者或者商业机构为享受政府提供的设施或服务而支付的费用。

这些设施或服务是自愿消费的，通常没有其他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这些“走多远，

花多少钱”的体系在经济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们在形式上类似于日常商业交易中的

付款，但在数额上不一定如此。在有大量车辆投入使用的情况下，这些费用往往具

有创收性质，所得收入将用于为特定的计划或机构提供资金。 
 

使用费的问题是，这些收费通常都不是按边际社会成本来设定的。如果设计

成固定费用，就像大多数车辆通行费和停车费那样，那么这些政策只能起到提供财

税收入的作用，它们无法影响消费。因此，使用费的效力取决于同其相关的政策是

如何设计的。只有经过适当设计，这些政策才能实现双重目的：控制外部影响和增

加财税收入。如果使用费没有考虑外部影响，那么在交通运输业中将产生大量的间

接成本。反之，如果战略性的使用费则可以同时实现特定目标和社会目标。 
 

同交通运输有关的使用费包括：高速公路和桥梁通行费、车辆租赁费、保险

费、停车费和过路费等。过路费和通行费需要机动车驾驶者直接在有关路面上缴纳。

如果每单位里程使用固定费率（或者采用效果更差的做法，即不论里程数为多少而

收取统一的固定费用），则几乎无法改变驾驶者的行为，这样的政策只能起到创收

目的。借助过路费来为桥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募集资金的做法由来已久。这些收费

从技术上说并不是使用费，它们更像是服务收费费。其收入将专用于公路项目的建

设。民间出资的公路通常采取收通行费的方式来收回自己的投资，这些费用的目的

是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地区通行费是过路费的另一种形式。机动车驾驶者开车

进入某个地区（通常是市中心）时，必须缴纳通行费。某些地区通行费仅在高峰时

段内征收，并且仅要求车辆出示该地区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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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费适用于那些占用了停车设施的车辆。同过路费类似，这种政策通常用

于创收或者用来弥补停车设施的建设和经营成本。但如果能巧妙地利用停车政策，

则可以减少车辆流量（和能源消耗），尤其是在极其拥堵的城区中。通常来说，停

车分为免费停车和收费停车，或者可以享受补助。征收停车费代表了当前车辆管理

实践的重大变革。免费停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免费，消费者最终还是支付了停车费，

例如通过支付更高的税金、更高的购车价格以及损失部分工资和福利等。停车费可

以有多种形式。其中包括： 

• 征收停车税 

• 取消停车补助的免税规定，或削减其优惠幅度 

• 取消早停/停留全天的优惠规定，或者用高峰时间的额外收费来代替 

• 采用收停车费并实行交通补助的方法来取代免费停车 

• 按照享受补贴的停车空间，将相应的价值以现金预支的形式返还给驾

车、坐公交车、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员。这就是所谓的“现金预支”

(Cash-Out) 

• 对载客人数多的车辆实行停车优惠 

• 对单人车辆 (SOV) 征收附加费，尤其在高峰时段 

• 在容易产生大交通流量的地方征收费用，比如商场、活动中心、医院、

大学和娱乐场所 

• 对公共或私营的停车服务单位征收停车税 

• 在居民区中限制乱停，并且/或者安装咪表或提高计费率 

• 减少居民区的停车设施或提高停车费用 
 

在雇主为上下班的员工提供了交通补助（或者允许报销）时，如果对这些员

工收取全额的停车费，那么这种停车政策就显得非常具有经济激励性：因为员工会

尽量避免独自驾车来上班。这种对使用费政策的灵活运用称为“停车费现金预支”

(Parking Cash-Out)。 

 
另一种巧妙的财税政策是在加油站收取汽车保险费。这种保险业务比仅仅调

整保险范围更有效。它确保了驾驶员都会参加保险，提高了汽油价格，并且相应减

少了燃料消耗。   
 

基于受益人的税目 
受益税是根据对公共设施或服务的不同使用程度而征收的费用。受益税可能

代替使用费，并通常专用于政府融资。许多交通和节能性收费都是受益税。它们通

常属于消费税。如果政府法律将针对某种产品的征税同某种设施或服务的提供挂钩，

这种税被认为是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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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受益人的征税同收费不一样，这不仅体现在费用体系上，而且体现在付

费人同费用所支持的福利或服务的关系程度上。与收费相比，征税的税率更为统一，

对使用交通体系过程中的成本差异关注较少。   
 
基于受益人的税目有多种，比如燃油税和基于卡车吨位的税目等。燃油税在

当前的设置下无法起到推广车辆节能技术或改变消费者购车选择的作用４４。它们更

多的是为了获得普通的政府财税收入。燃油税的税率越高（欧盟就是这样），相应

的税收就会越多，而该税目同车辆燃油效率的联系也就越紧密。这些财税政策并不

高明，它们只是一种非常直接的创收工具。为了完善这些税目从而让社会和个人受

益，我们可以设计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 

 

基于责任的税目 
这是专门针对各种责任的另一类税目。征收这些费用的目的是，减少危险或

赔偿所造成的损害。如果可能，政府可以向责任方征收赔偿费。有时，同损害原因

存在某种关系的产品税和行为税可以作为弥补责任方赔偿费用的一种形式。 
   

通过征税来提供责任基金的做法表明了目前的一种发展趋势：使用专用税费

来补偿环境损害和其它形式的损害。这些政策同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有关。它们试

图将某些由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所施加给社会的成本包含到这些产品的最终价格中。

二氧化碳排放税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个例子。可以将车辆销售税和增值税等常规税目

转变成这些依据外部成本收费的形式，从而通过更改收费基础来减轻对社会的危害。 
 

管理费 
管理费是基于政府管理特定事务或活动的职能而收取的费用。一般来讲，这

些收费是针对通常由政府而不是民间执行的职能。管理费包括车辆牌照费、登记费、

流通税和车辆尾气检测费等。为了确保交通运输活动不对环境或公共卫生和安全造

成危害，消费者应该承担这些费用（但并不总是这样）。 
 

这些收费可以直接用来支持政府制定标准，比如尾气排放和燃油经济性标准。

不计消耗量而实行统一管理费的做法无助于减少外部影响。但如果将车辆牌照费、

登记费、流通费和尾气排放费直接同节能和环保因素挂钩，它们将会激励市场去满

足相应的标准。基于环保考虑的燃油费是这些收费政策的另一个创新应用。这种政

策向燃油厂商征收“上游”燃油生产排放费。 

而基于碳、烟尘和行程的车辆登记费和基于行程的尾气排放费则是战略型管

理费的具体实践。车载信息技术设施的诞生，为这些使用费的征收提供了便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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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上用来控制车辆运行的计算机可以存储按天、按月或按年收费所需要的信息。

使用费征收越频繁，它对行为的影响力也将越大。     

 

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 
外部成本收费是一种使用费，政府借此可以征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外部成

本的费用。收费的理论基础是，只有当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能同时反映直接成本和社

会成本时，它才行之有效。外部成本可能来源于投资（如建设公路）和消费者行为

（如驾车）。基于外部成本收费会抬高价格，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因此有助于减轻污

染。为了抑制人们在高峰时段出行，可以在停车费和道路使用费中包含由拥堵造成

的外部成本。同样，为了减轻对气候的影响，可以在高油耗车辆的收费中包含因二

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外部成本。   
 
征收外部成本费用的权利来源于政府保护公民健康和安全的职能。政府在行

使自己的权力时可以对所有权设定某些限制。政府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这样做将决

定谁可以获得这些收入或收益。如果政府确定自己全权“拥有”相关环境（或道路），

那么相应的收入将流向公共部门。这样，政府就可以使用它们来发展公交系统、弥

补不公正性、提供能效优惠政策、加强研发工作以及进行其它的合理公共投资。但

是，如果政府向私营机构（比如停车场所和保险机构）赋予了所有权，那么它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也出让了有关“污染”、“拥堵”或“未参加保险的机动车驾驶者”的

权利。例如，场地停车和 pay-as-you-drive（谁驾驶，谁付费）保险就是政府和私营

机构共同实施的一种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形式。 
 

基于责任的税目和管理费可能同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类似。如果这些财税手

段能够成为因为生产或消费某些商品而造成的外部成本的合理补偿，它们将有助于

提高经济效率。评估对第三方的潜在损害会导致多大的成本，可能是一个难题。税

费同其所支持的目标之间的联系越不直接，它们提高经济效率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尽

管这些税费可能带来其它的合理好处，比如方便了管理）。 
 

无论所选的是哪一种具体的财税政策类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交通收费不

应一成不变，它们应根据外部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在许多购车成本要比使用成本高

许多的国家中，成本固定的弊端已尽显无遗。例如在美国，固定成本当前在车辆总

成本中占 72%。４５（见图 18）。这样的价格体系导致低效的车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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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美国车辆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2003 年 

资料来源：AAA，Your Driving Costs，2003 版，www.aaa.com  
* 2003 年拥有一辆车的总成本 = 6,194 美元/10,000 英里。 

 

面向所有上路车辆施行的财税政策以及它们的使用方式是任何一个全面的政

策组合都要考虑的环节。据估计，在任何时候，路面上的所有车辆中有 92% 都属

于旧车（按照美国和大多数欧盟国家的标准来看）４６。 但是，针对这些车辆的政策

可能非常复杂。较旧和较新的车辆在外部成本方面存在天壤之别。日本、美国和欧

盟的旧车辆往往出口到其它国家，这使得全球车辆的车龄普遍高于美洲和欧洲的车

辆。通常，车辆越旧越不清洁（因而会更耗油）４７（见图 19）。但是，情况并不都

是这样。如果新车的零部件有问题、保养差、经常在恶劣的条件下驾驶或者经过改

装，它们的性能可能还不如较旧的车辆。车辆的保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能效

和污染程度。经常换机油、调较、禁止改造排放装置、换用高能效的轮胎、保持轮

胎压力以及其它的有效措施可以防止汽车的油耗增加和污染程度加大。因此，促进

车辆保养、禁止改装、要求经常检测排放装置和鼓励车辆报废的交通政策可能对减

少车辆的外部影响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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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车辆的车龄同污染物排放量和燃油经济性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 1998, “Characterization of Particulate 

Emissions from Gasoline-Fueled Vehicles,” September, 98-VE-RT85-006-FR。 
 

如果根据实际的里程数、污染物排放量和实际产生的二氧化碳或消耗的能源

来收费，驾驶者可以获得更好的信息，因此可以更合理地做出反应。驾驶时间、造

成的污染和消耗的燃料越多，要付的费用也就越多。驾驶时间、造成的污染和消耗

的燃料越少，费用的节省也就越多。这样的财税政策可以设计得比当前的收费措施

更为有效和公正。如果将固定成本变成全面的“走多远，花多少钱”收费体系，将

可以为驾驶者提供新的省钱机会。 
 

同所有财税政策一样，也可以为低收入的驾驶者制定最低保障。我们不应因

公平性问题而将合理的财税政策扔在一边。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偿始终是一个可行

的手段。更重要的是，通过征收使用费所筹集的资金可以用来发展公交系统和其它

代替私家车辆的方案，从而提供更多的出行方式。 
 

美国研究机构对车辆、燃料和道路收费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交通流量、能

源消耗和污染进行了模拟。４８表 1 摘录了这些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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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道路收费政策的潜在效力， 

以 1991 年美国移动污染源为参照的估计降幅 (%) 
政策 费率 出行

公里 

出行 时间 CO2 HC CO NOx 

地区范围的拥堵费  0.6 
-2.6 

0.5 
-2.5 

1.8 
-7.6 

1.8 
-7.7 

1.5 
-6.2 

1.6 
-6.3 

0.7 
-2.9 

出行 费 每英里 0.02 美

元 

4.6 
-5.6 

4.4 
-5.4 

4.8 
-5.7 

4.8 
-5.7 

4.5 
-5.5 

4.4 
-5.6 

4.3 
-5.4 

地区范围的停车费 每天 1 美元 0.8 
-1.1 

1.0 
-1.2 

1.0 
-1.2 

1.1 
-1.2 

0.9 
-1.2 

0.9 
-1.2 

0.8 
-1.0 

 每天 3 美元 2.3 
-2.9 

2.6 
-3.1 

2.5 
-3.0 

2.6 
-3.0 

2.5 
-3.1 

2.6 
-3.1 

2.4 
-2.8 

基于里程数和排放量

的登记费 

每年 40 到 400 

美元* 

0.2 
-0.3 

0.1 
-0.2 

0.2 
-0.3 

3.4 
-4.4 

7.4 
-9.5 

7.5 
-9.6 

6.6 
-8.5 

 每年 10 到 

1,000 美元** 

2.9 
-3.6 

2.7 
-3.3 

2.7 
-3.5 

6.3 
-7.9 

15.8 
-19.3 

15.6 
-19.4 

13. 
1-17.

3 

汽油税的增幅 两倍，每加仑 

0.50 美元 

2.3 
-2.8 

2.1 
-2.7 

2.4 
-2.8 

5.8 
-7.4 

2.2 
-2.7 

2.1 
-2.7 

2.1 
-2.5 

 四倍，每加仑 2 

美元 

8.1 
-9.6 

7.6 
-9.2 

8.4 
-9.7 

24.3 
-27.3 

7.8 
-9.5 

7.6 
-9.4 

7.8 
-9.2 

资料来源：美国环境保护署，1998 年。 
注：* 基于平均的、典型的里程数和排放量。 

**基于实际的里程表读数和正在使用的尾气管排放量。 

 
所有财税政策的一个通行做法是，尽可能按照实际影响程度来分配各种税费。

只有根据时间、空间的不同来设置不同费率，并且同车辆的重要特性挂钩，才能为

交通运输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大程度的保障４９。驾驶者应该基于外部成本支付

实际费用，并且重复缴费，而不是缴纳统一的、一次性的普通创收型税目。图 20

显示了本报告所介绍的各种财税政策以及它们对能源和尾气排放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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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财税政策对与能源和排放有关的决策因素的影响 

 
 
 
 
 
 
 
 
 
 
 
 
 
 
 
 
 
 
 

 

 
注：黑线条表明影响重大；普通线条表明有一定影响；虚线表明有间接影响或影响较弱。  

 
采用全面的交通财税政策 
 
单独设计的各项交通财税政策在施行时，最终的总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

整体政策组合发出了错误的价格信号，那么该组合中的任何政策都将无法实现预期

的效果。例如，如果征收适度的拥堵费，但同时又大幅度削减了公共交通补助，则

最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即汽车拥有量增加。要避免这些陷阱，决策者应始终逐一

设计政策，然后将它们放在一起全盘考虑。与采用任何单独的政策相比，选择最可

行的整体交通财税政策组合更为可取。 

 
欧洲目前已正式开始对交通领域的财税政策进行全面改革５０。在考虑如何将

本报告介绍的各项政策手段以最佳方式组合起来时，这些经验极具参考价值。   
 
1998 年，欧洲委员会开始分阶段过渡到边际社会成本价格体系５１。为此，他

们启动了一个持续研究计划，与此同时，还同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官员和专家进行了

购买 购买 车辆 驾驶 车辆 消耗 燃料 使用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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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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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对话。5 年过后，43 个欧洲国家的交通运输部长签署了欧洲交通部长委员会 

(ECMT) 的建议文件，承诺以边际社会成本价格体系为长远目标改革自己的交通税

目，并且禁止通过任何与此相悖的税费变动。５２因此，英国政府去年宣布开始准备

采用全国性的公路价格体系。５３英国首相签署了这个多元方案。该方案要求：(1) 使

用边际社会成本价格向交通运输业征税；(2) 对交通运输业进行长期的持续投资；(3) 

增强交通运输管理；以及 (4) 提前规划。５４   

 

这一整套政策对指导交通运输业的决策具有重大价值。为了防止财税政策随

时间的推移而土崩瓦解，这样的保护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欧洲委员会经不住其竞

争理事会 (Competition Directorate) 的敦促，在没有首先制定备用机制的情况下，最

近提议通过立法来“协调”和有效降低整个欧盟的燃油税加权平均水平。这样做的

副作用是，可能降低道路使用的相对价格。但在上述的全面政策保证的帮助下，成

员国终于被说服，并且最终否决了这项将使汽车数量增加并导致走回头路的提议。 
 

这种全面的欧洲对话对于推广单一国家的最佳政策实践也有很好的借鉴意

义。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实例是分里程段对卡车收费提议的通过 – 该提议由瑞士在 

2001 年提出，现在已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加以采用，包括奥地利（2004 年 1 月）、

德国（2005 年 1 月）和英国（到 2007-08 年）。瑞士的提案已经在公路货运市场

收到了非常大的节能成效。同一吨位的货物现在可以使用更少、更先进、更清洁并

且管理更好的车辆来运输 – 也就是说，在路面空间消耗和该消耗所造成的影响方面

可以用更小的成本来运输同等重量的货物。虽然这个例子是关于货运而不是客运的，

但它仍然具有可参考性并且值得关注。 

 

政府从现在开始着手制订全面的财税决策 – 即使要花 10 年或更长时间 –

都将为实现交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适宜的氛围以及政治、财税和技术上的支持。

欧盟这些划时代的决策将对那些面临巨大挑战的国家（如中国）发展自己的交通运

输体系和政策大有帮助。 

 
IV. 避免财税政策制定的缺陷 

 
采用合理、全面的财税政策可以启动在经济上更为有效的体系，尤其是在有

着诸多风险投资者的交通运输领域。勿庸置疑，这些政策及其设计可能非常复杂。

但它们不会让您的心血付之东流。为了正确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请务必注意一些总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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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极方面”征税，而不是对“积极方面” 
对任何经济形态来说，工作、维持生计和累积财富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因此，

既然知道征税会减小需求，为何还要向这些活动征税？相反，您应该向您希

望减少的事物征税。对“消极方面”（比如能源消耗、污染和资源消耗）征

税，而不是对“积极方面”（比如人类劳动和资本），这一原则的应用已经

取得了巨大的生态和经济效果。如果对错误的活动施行补贴，则会使问题进

一步扩大。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的补贴政策现在都毫无例外地青睐那些即将

枯竭、碳含量高并且会产生过度污染的燃料。但是，仅仅取消补贴也只是解

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价格的设置必须能反映边际社会成本。通

过生态化的税制改革将补贴政策颠倒过来，并且实现价格的合理化，这已成

为合理的交通、能源和环境政策的一个主要支柱，并在全球形成共识。就此

而言，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比发达国家更具优势，因为它们刚刚开始制定这些

财税策略，并且有机会了解其它国家所犯的错误。对“消极方面”征税的计

划在设计时应该考虑适当的灵活性。此后，一旦财政收入随时间的推移而逐

渐萎缩（由于政策的成功），就需要对污染和废物的定义再行扩充。我们在

对“消极方面”征税的过程中所关注的问题肯定会被新的、无法预见的外部

成本取代。 

 

谨慎地使用统一的、一次性的、非基于外部成本的税费 
若要使用非重复的税费，则必须加重它们的分量。税费水平应该制定得非常

高。或者同时采用优惠手段（就像在综合税制 feebate 政策中那样），让它

们更具效力。仅采用单一的手段政策的制定很难达到高效的目标。我们应尽

量将税费设计成重复性的，并且以实际的损害和实际规模为依据。借助技术

手段获得有关污染、能耗、停车和驾驶、拥堵和其它交通指标的数据。使用

费征收得越频繁，效力也就越大。 

 

将创收同减少外部影响和合理的投资战略结合起来 
过去的税费只有一个目标 – 获得政府运转资金和公共设施（如道路）资金。

在这种政策实施多年以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创收不应该是唯一目标，

特别如果我们将收入花在推动消费快速增长的行为上，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

环的时候,就一定要改变创收是唯一目标的政策设计思路。通过对“消极方面”

而不是对“积极方面”征税来创收，并且将这些收入重新投入到旨在降低交

通运输消极影响的激励措施、研究、开发以及示范中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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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单一的，统一费率的收费 
对任何消极影响都要区分其危害水平。通过增值税、统一的车辆登记费、销

售税和统一的停车费等政策只能达到创收目的，它们无法担负同降低交通消

极影响有关的责任。设立各种税费和优惠政策时，应该着眼于调节目的和促

进创新。如果遇到阻碍，则应采用一些完善的交通财税政策，不要匆匆出台

众多的计划。通过欧盟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将多种固定费率

的税目转变成可变的、基于外部成本的收费。但这些国家仍有许多设计不完

善的政策，欧盟要实现整个交通财税政策体系的合理化，还需要一些时日。 

 

不要忽视一些潜在的影响 
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交通财税政策，还要从政策的角度考虑。对于这些

政策，行业和消费者可能都有自己的对策。如果有可以逃避这些政策的方法，

则原本可以获益或者将受损失的有关各方都会找到自己的对策。征收税费时

尽量少制定免缴措施，或者根本不设立免缴规定。为低收入者制定完善的补

偿政策。避免未曾预料到的货运结果。虽然本报告的主题是客运，但货运，

特别是同乘用车分享基础设施的卡车，不应被忽略。在制定财税政策时，可

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想采取欺骗手段（比如，逃费，获得补贴），

我会怎么办？  
 

不要孤立地看待政策 
如果逐一地采用财税政策，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在最终面向用户的一整套税

收体系中，任何特定的税费或补贴都必须是有其独特的作用（或其一部分）。

由于任何一项政策的效力均取决于市场中整套相关的价格，因此必须对财税

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  
  

不要认为一旦政策成功施行就万事大吉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供应和需求都会随着价格的变动而变化。一项政策在刚

施行时可能非常有效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降低。因此，在财税

政策实施后的几年内，必须对其进行重新评估。在政策制定时，应该考虑日

后对政策进行定期分析，以便它们能被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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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建议的政策和国际经验 

财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将各种政策组合起来时，多数政策都能很好

地发挥作用。采用最完善的政策应该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这并不总是行得通。好的

政策通常只是因为它们比没有效力的政策好。以下介绍了全球交通财税政策的一些实

例。  

 

本报告按照复杂程度和实施难度对这些交通财税政策进行了分类。级别 I 是最简

单的政策，通常最容易实施；级别 II 的政策要复杂一些，可能不大易于采用；级别 III 

是最复杂的政策，并且可能最难以实施。同低级别的简单政策相比，级别 III 的政策

具有更大的效力。   
 

这其中的每一项政策都可以设计成独立的政策。但最理想的方法是将它们组合起

来运用。即使只有级别 I 的政策可行，在决策时也应该将这些基本政策以最协调的

方式结合起来。只要符合政策的目标并且公众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级别 I 的政

策可以和级别 II 以及级别 III 的政策组合起来。不采取任何政策（“不做任何事情”）

实际上也是一种决策。但此时，交通的消极影响将继续造成损害，除非开始实施下述

的某个合理的政策组合。 
 

燃油税费 
级别 I：汽油和柴油税（波兰） 

大多数国家都征收交通燃油税，但在级别上有很大差异。燃油税有两个重要的

衡量尺度 – 平均的燃油税水平和不同燃料之间的燃油税差。（见表 2）。将汽

油税同一个国家的实力挂钩（同 GDP 挂钩后的汽油税），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在有的国家（比如东欧国家）购车和用车的费用会较低。但在其它国家（比如

燃油税同 GDP 的比值相当低的美国），燃油税对燃料消耗或购车几乎没有影响
５５。 

如果按国际标准来看，欧盟总体的燃油税都相当高。北欧国家的燃油税一般比

南部的欧盟成员国高。例如，波兰的燃油税类似于其它欧盟成员国。但相对于

其 GDP，波兰的燃油税显得相当高。另一方面，相对于各自的国力来看，丹麦

和瑞士征收的燃油税相当低。车辆的总使用费（燃料和其它针对上路车辆征收

的税）越低，车辆的使用量越大。因此丹麦人仅拥有少量汽车（由于购置费太

高），但他们对车辆的使用却比其欧盟邻国还要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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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部分国家的燃油税，2001 年 
国家 汽油税 

（美元/升） 

柴油税 
（美元/升） 

同 GDP 挂钩后

的汽油税 

波兰 $0.41 $0.30 204 

匈牙利 $0.48 $0.44 100 

希腊 $0.36 $0.31 31 

英国 $0.73 $0.77 30 

法国 $0.70 $0.48 29 

荷兰 $0.71 $0.44 29 

芬兰 $0.69 $0.41 28 

西班牙 $0.43 $0.32 28 

比利时 $0.60 $0.37 25 

瑞典 $0.68 $0.50 25 

德国 $0.48 $0.32 19 

丹麦 $0.46 $0.31 14 

瑞士 $0.50 $0.41 14 

美国 $0.10 $0.12 3 

资料来源：Orfeuil, J.，2001 年；以及英国交通部，2002 年。 
注：将燃油税乘以 3.785 换算成“美元/加仑”；除以 0.92 将美元换算成欧元。 

 
 

燃料价格同长期的燃料消耗数量有关。调查结果显示，长期的弹性系数具有一

致性５７。（见表 3）。短期的弹性系数要低很多。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其

燃油税非常低）的燃料价格对需求的影响会相当小。 
表 3 

燃料需求对燃料价格的长期弹性范围（估计值） 
受燃油税影响的指标 弹性范围的中值（估计值） 

车辆数目 -0.1 

平均燃料集约度 -0.4 

每辆车每年的行程距离 -0.2 

燃料需求 -0.7 

出行需求 -0.3 

资料来源：Johansson and Schipper，1997 年。 

欧盟的柴油税可能比汽油税低 40%。（见表 2）。这种燃料价格的变化有几方

面的政策含义。主要说来，当驾驶者转向更为便宜的燃料时，他们往往购买能

效较低的车辆并且/或者使用更为频繁５８。例如，在法国，柴油车每年的行程数

为 19,700 公里，而汽油车仅为 11,400 公里５９。这些由更为便宜的柴油导致

的“反弹效应”降低了路面车辆的能效。因此，欧盟柴油车（正在使用）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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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消耗水平仅比汽油车低 15%，但从技术上说，柴油发动机至少达到这个水平

的 2 倍（30%）６０。此外，对欧盟车辆的碳排放强度而言，柴油并不比汽油低。  
 
柴油税低于汽油税的燃料政策未必考虑了所有的消极影响。柴油燃料当前的空

气污染（颗粒、氮氧化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程度比其它交通燃料（包括汽油）

都高。呼吸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哮喘加剧、慢性支气管炎、肺部功能减退和

肺癌发病率升高都可以追溯到柴油发动机的尾气上６１。1998 年，加利福尼亚认

定柴油车排放的颗粒物为有毒空气污染物。随后的研究发现，洛杉矶市（加利

福尼亚州）由于空气污染造成的癌症病患中，有 70%都要归因于柴油车排放的

颗粒物６２。美国环保局的结论表明，“人体吸入任何浓度的柴油尾气都有可能

致癌”６３。鉴于柴油尾气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在制定推广使用柴油（指当前的

情节水平下的柴油）的政策时应该极为谨慎。 

 
如果燃油税的平均水平设置得足够高，它们往往可以影响总体的燃料消耗。（见

图 21）。但如果设置得过低（比如美国），那么，燃油税对需求的影响将非常

小，基本上就是一种创收手段。这些收入通常被政府作为一般性资金使用。燃

油税的高度透明性使得它们在政治上可能不受欢迎，但巨大的创收能力还是让

它们成为一种颇富吸引力的财税政策。虽然燃油税聊胜于无，但由于它们并不

是基于消极影响，因此基本无助于降低交通领域的环境问题。 
图 21 燃油税和燃料消耗的关系 

 
 
 
 
 
 
 
 
 

 
 
 
 

资料来源：燃料消耗（2001 年，千桶/日） - EIA，International Energy Outlook，2002 年；燃油税（2003 年，

美元） – Davis, S.，2004 年，表 10.1 和 10.2；人口（2003 年） – 美国人口调查局，2004 年。 

 
级别 II：碳排放税（瑞典） 

除了纯氢燃料（从水中获得，其能量来自太阳或其它可再生能源）外，在其它

任何一种交通能源中都含有碳６４。矿物燃料中的所有碳在燃烧后都变成了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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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碳（以及微量的一氧化碳）。通过碳排放税可以向每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

收费。   

碳排放税的税率是针对生产每件商品时所产生的每一个单位（吨）的碳确立的。

这种基于碳数量的税目是通过计算每件商品的碳排放强度来征收的。该税目对

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它可以和工作或收入方面的减税政策一起运用。

因此，总的税务负担可能不会增加。碳排放税为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视野，并且被认为能对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产生更大的激励作用（同汽油

税、柴油税或其它能源税相比）６５。 

无论这些税是针对碳的排放强度还是针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来征收的，其实

并不重要。由于碳和二氧化碳排放物是直接成正比的（二者的分子量之比为 

12:44），因此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对应的税额。在每种燃料的尾气中，碳的含量

都是固定的。（见表 4）。此外，每种燃料在上游生产阶段也会有碳排放物。

这一部分的碳排放量也不容忽视，因此，如果不能直接测量，则必须根据不同

的排放设施进行估算。 
表 4 

交通燃料的燃烧产物中的碳含量* 
燃料 碳含量 

吨碳/十亿 BTU 

煤 25.61 

原油 20.24 

汽油 19.33 

柴油 19.95 

天然气 14.47 

液化石油气 

(LPG) 

16.99 

氢 0 

资料来源：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1997；IEA，1994。 
*随燃料的燃烧情况和重量的不同而不同。仅针对车辆的尾气排放物。 

 
1991 年，瑞典首先实施了碳排放税６６。该税目旨在补充而不是取代现有的能源

税体系（后者的税额同时降低了 50%）。但瑞典的碳排放税制定了太多的免税

政策。工业部门不缴能源税，它们仅缴纳 50% 的普通碳排放税；而电力部门

既不缴能源税，也不缴碳税。   
 
到 1997 年，瑞典的碳排放税上升到每千克 CO2 0.365 瑞典克朗（约合每吨碳 

150 美元）。同施加在矿物燃料上的能源税相比，施加在汽油上的碳排放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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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低，两者对每加仑汽油征收的税额分别为 1.60 美元和 0.42 美元（美国 

1999 年统计信息）６７。在采用碳排放税对交通燃料征税方面，税额的减少是一

个普遍问题。由于瑞典的碳排放税税率非常低，因此它明显对消费者的汽油或

柴油燃料的需求行为没有影响。 

瑞典碳排放税最明显的效应是，供热系统使用生物质燃料作为能源的现象增多。

当前在瑞典地区供热系统使用的能源中，生物质燃料已经占一半左右。对生物

质燃料的需求增加促进了该市场的技术发展和降价。 

 
碳排放税对瑞典工业领域的能源和资源效率（包括交通燃料）的影响十分有限。

原因是：(1) 工业用户所承受的矿物燃油税的总体水平被降低（工业领域的碳排

放税仅为普通水平的一半）；(2) 无法享受减免税政策的行业放慢了提高现有工

厂能效的步伐，因为在总成本中，能源税成本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3) 只有一

小部分工业能源是靠矿物燃料来提供的（比如，纸浆和造纸等最大的能源用户

主要使用生物质燃料和电力作为能源，而不是矿物燃料）。   
 
从设计上来看，瑞典的碳排放税并不是专门针对碳排放物的６８。尽管大多数含

碳燃料都被征税，但这种税目没有反映燃料实际排放的碳水平。例如，尽管优

质（低硫低排放）柴油和普通（高硫高排放）柴油燃料所导致的环境损害程度

不同，但征收的税额却完全一样。要最大限度减小碳排放量，就必须做到有所

区分。另外，瑞典采用了基于硫含量的差别税，这可能使市场迅速转向硫含量

超低的柴油燃料６９。 

 
尽管设计上存在不足，但一份关于瑞典碳排放税的评估报告总结说，该政策有

助于按照瑞典环境保护局 (SEPA) 的标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SEPA 认

为，同旧方案相比，碳排放税将二氧化碳排放物降低了 20% – 25%（截至 2000 

年）７０。自从该税目施行以来，1987 到 1994 年之间的碳排放物降低了 600 到 

800 万公吨，排放量降低了 13%。由于这些结果对应于较低的工业能源税率，

那么应该可以假设：如果在所有领域实行一致的碳排放税，排放水平将会更低
７１。 

 
要让碳排放税行之有效，需要注意必须将燃料开采、生产和消费的整个生命周

期流程考虑进来，而不仅仅考虑消费者使用燃料的最后一步。由各种燃料产生

的碳排放总量涉及多个环节，包括开采和生产（“上游”）以及运输和车辆燃

烧（“下游”）。但瑞典在计划中并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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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燃料整个生命周期的排放情况考虑在内十分重要，因为“清洁”的燃料可能

来自“不清洁”的源头。这在“清洁”的氢燃料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它可

能来自煤炭或水/可再生能源。因此，氢燃料在其生命周期中对环境的影响可能

会有很大不同。   
 
如果允许特例（对某些商品减免碳排放税），则会向市场发出不一致的信号。

如果在普遍施行的政策（如碳排放税）中夹杂了特殊利益，这样的政策可能会

失败。为了让碳排放税行之有效，必须以较高的税额普遍施行，从而推动市场

的技术创新而不只是轻微的价格变化。 

 
要在国与国之间建立相互协调的碳排放政策，可能非常困难。在国与国之间，每

吨当量碳的平均价格（基于当前的燃油税税率）存在差异７２。（见表 5）。事

实上，如果欧盟成员国要采用统一的碳排放税，它们必须更改各自的燃油税税率。

这在政治和经济上可能行不通。   
表 5  

部分国家的现行燃油税税率（以 CO2 表示） 

（美元，1997 年，购买力当量值）* 

国家 无铅汽油 
（每吨 CO2 的 
PPP，美元） 

柴油 
（每吨 CO2 的 
PPP，美元） 

丹麦 164 95 
芬兰 232 113 
法国 245 129 
德国 205 109 
荷兰 242 117 
挪威 216 140 
瑞典 189 103 
英国 261 224 
日本 133 43 
美国 42 40 

资料来源：中欧和东欧区域经济中心，1998 年。 
* PPP（购买力当量值）来源：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1998 年 7 月，巴黎。 

 
碳排放税的税率（以每公里计）必须设得非常高才能影响驾驶者的行为。但在

当前，中国减小碳排放量的紧迫程度可能还不足以让这项政策在政治上可行并

且具有高效力。虽然如此，如果同时采用较低的碳排放税和较高的燃油税（如

上所述）将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此外，为了能够控制将来的气候变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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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中国还应建立相应的机制。这样的税目还应该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小其它

领域的碳排放量。 

 
目前，评估碳排放税的环保效力的实践研究还相当有限。可以采用多种组合方

法来进行这方面的评估。通过研究碳排放税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不难发现，碳排放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比对某个单独领域的影响要大７３。

煤田、炼油厂和焦炭行业预计将大幅度减产，而能源使用量较小的领域，比如

服装、食品和替代性能源行业将略微增产。   
 
级别 III：基于环境的燃料费 (n/a) 

在美国，固定的空气污染源（包括炼油厂和燃料加工厂）由一系列复杂的地方、

州和联邦法律控制。这些规范已制定了 25 年以上。当向政府申请开办这些设

施时通常会激起能源行业，居住在附近的公众以及希望发展经济但又要保护公

共福利的政府之间争议。申办这些工厂（固定的污染源）可能需要数年７４。在

工厂建设之前，燃料设施需要获得广泛的环境许可证。这包括详细的设计、建

立排放物评估模型、清查排放物、采用最先进的控制技术、确定许可证要求、

举行公众听证会、确定是否应该在某种限制以及在何种限制下兴建设施。要在

中国重复这个过程，即便一切顺利，也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虽然管理费显然不应代替重要的法规政策来管理燃料设施的申办，但它们可以

在设定总体燃料价格方面发挥作用。税费可以根据总的污染物排放量（开采、

加工/生产和运输）来设置。如果公司的燃料加工过程有污染物（包括碳和有害

的空气污染物）排出，则应根据排放量对公司收费。这些费用会从公司转到消

费者身上。燃料公司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它们的燃料工艺将越清洁，因此会使

费用降低。   
 
排放量数据和大多数燃料加工的控制成本数据应予以明确。确定附加费用虽然

容易引起争议，但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对于一个为燃料全盘考虑的体系，

需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GREET 模型（温室气体、常规污染物排放和交通能

源使用）就是这样一个资源，尽管当前尚不包括有害的空气污染物，但必须添

加它７５。 

 
发达国家过去在管理同交通有关的污染物时，大多着眼于车辆的尾气排放。燃

料在自己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未充分引起政策关注。但在上

个世纪 90 年代，为了让汽油更清洁地燃烧，美国法律要求燃料厂商对汽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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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造。不幸的是，这种组成上的变化使某些有害的空气污染排放物增加，并

且碳排放量也略有上升。当全球展开让柴油燃料变得更清洁的工作时，人们才

详细了解到有关柴油燃料尾气排放物的高有害性。  
 
因此，这种财税政策的方案应该面对燃料的整个生命周期 – 从钻井到车轮。当

前交通领域的收费和法规体系失灵，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

没有携起手来共同解决燃料和车辆之间的问题。只有同时为燃料厂商和汽车厂

商这两个投资者建立起财税激励机制，才能在这个庞大的、相互关联的复杂领

域内取得真正的突破。 

 
当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用这种以燃料的整个生命周期以及燃料的社会成本

为基础的价格政策。瑞典和丹麦率先采用差别税来提高燃料的清洁性。德国和

中国香港借助税制来鼓励使用低硫柴油燃料。该政策设计在这些国家/地区的方

法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当然，这个政策范围较广并且比较复杂。基于环保的

燃料费是燃油税和碳排放税的补充。如果组合在一起，本节介绍的所有三种燃

油税费可以创建推动替代燃料和创新车辆技术的政策，从而引导最清洁和最富

能效的技术进入市场。 
 

车辆税费 
级别 I：每年基于车辆状况的税费（欧盟、日本、新加坡） 

目前有许多不同形式的车辆税目，它们的税额随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一

次性税费几乎都是在购买新车时征收的。这种财税工具包括：销售税、增值税 

(VAT)、拥有费、登记税和其它消费税。这些费用可能是固定的（按车价的某个

百分比征收），也可能随车辆属性（发动机大小、气缸容量、排放量或能耗）

的不同而不同。   
 
在征收高额车辆拥有税的国家中，丹麦、日本和新加坡是典型代表。丹麦的车

辆拥有税非常高７６。丹麦家庭往往不会购买过多的汽车。但他们使用车辆的频

率与其他欧盟公民没有分别７７。   
 
在日本，与汽车有关的税收占该国总税收的 10%，通过 9 项与汽车有关的税

目征收而来７８。日本对新车征收的部分费用包括：购置税（新车基本价格的 5%）、

新车的销售税 (5%)、每年的财产税（取决于发动机的大小，不超过 900 美元）

和每年的重量税（每吨 12,600 日元）７９。随着交通政策的目标发生变化，日

本正在对其同汽车有关的税制进行越来越多的考虑。其重点放在如何减小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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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以及如何实现交通体系的高效性和交通公正性上（同欧盟一样）。在道路

建设方面投入巨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已不奏效。交通系统的结构性改革正

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新加坡在 1990 年开始实施车辆配额体系 (Vehicle Quota System)。购车时必

须首先获得许可。2003 年，一辆丰田花冠的许可费为 30,500 新加坡元，另外

还要缴纳 140 新加坡元的固定登记费和附加登记费（附加登记费为车辆市场价

格的 130%）。这样，一辆价值 20,000 新加坡元的花冠最终要花 77,000 新

加坡元。这些高额的固定车辆费使得新加坡的人均拥有车辆数比其它大多数国

家都要低很多８０。 

 
过高的拥有权费用可能导致同目标背道而驰。阻止低收入者拥有车辆具有明显

的不公正性。如果降低先期的车辆拥有权成本（固定成本）和提高可变的车辆

费用，则可以让更多公民买得起私人交通工具。随后可利用车辆使用费来调节

使用频率；需要的机动性越大（比如医护机构），则车辆可供使用的几率也越

大。出行目的的重要性越低（比如娱乐），则车辆可供使用的几率将越小。 

 
欧盟以及其它国家高额的固定购车税也带来了问题，即阻止了厂商在新车上使

用节能技术，因为这些国家的税制将增加新技术的成本翻了 3 倍。这是所有权

税不希望看到的结果，这还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应该用按年缴纳的车辆

税，或者组合税制来代替这些固定费用。 

 
因此，在任何交通财税政策组合中，按年缴纳的车辆税费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

部分。这些年费可以用不同方式征收（年度登记税费、流通税或许可费）。同

样，这些费用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随若干车辆属性（包括零售价格、车辆纳

税马力、发动机大小、车辆吨位、车辆尾气排放量、油耗或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不同而不同。 

 
基于发动机大小的车辆税和基于发动机功率（马力）的车辆税是两种相当常见

的政策设计，它们已经过欧盟和其它国家的实践检验。这些车辆政策同能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有间接关系８１。发动机的大小和燃油经济性通常成正比。但这

种关系并不适用于所有车型，这可以从分布在墨西哥国内的车辆得到一定程度

的见证８２（见图 22）。对基于功率的车辆税，发动机越强劲，其油耗越大，因

此它的税额也就越高。由于具有较大发动机的大功率车辆往往较贵，因此这种

税效果较好（公正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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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2 燃油耗（城市工况下）与引擎大小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Feng An，2005 年 2 月 11 日。 

为了支持统一的年度流转税(ACT)，欧盟决策者建议削减一次性的登记 

税。下文对当前不协调的年度流转税体系进行了概要介绍。（见表 6）。 
表 6 欧盟的汽车流转税 

 流转税的征税依据 每年的大概范围 
（使用各国自己的货币） 

每年的大概范围 
（欧元） 

比利时 征税依据为马力 (cm3)。 
针对柴油汽车的小型增补税 

2,284 BEF (HP = 4) 到 
58,462 BEF (HP = 20) 

EUR 57 (HP = 4) 到 EUR 
1,449 (HP = 20) 

德国 征税依据为排量cm3。汽油和
柴油有差别   

丹麦 
征税依据为油耗； 
汽油和柴油有差别 
每年增加 2%（固定价格） 

DKK 460 (>20 km/I) 到 
DKK16,920 (« 4.5 km/l) 

EUR 62 (>20 km/I) 到  
EUR2,272 « 4.5 km/l) 

西班牙 征税依据为马力 (cm3) ESP 2,100 (D-8 HP) 到 
ESP 18,635 (> 20 HP) 

EUR 13 (D-8 HP) 到 
EUR 112 (> 20 HP) 

希腊 征税依据为马力 (cm3) GDR 25,000 « 9 FHP) 到 
GRD 130,000 (> 17 FHP) 

EUR 73 « 9 FHP) 到 
EUR 382 (> 17 FHP) 

法国 征税依据为马力 
税率随郡的不同而不同   

意大利 征税依据为 KW（线性关系）ITL 55,000 (11 kW) 到 
ITL 1,580,000 (316 kW) 

EUR 28 (11 kW) 到 
EUR 806 (316 kW) 

爱尔兰 征税依据为 cm3 IEP 98 (« 1,000 cm3) 到 
IEP849 (> 3,000 cm3) 

EUR 124 « 1 ,000 cm3) 到 
EUR 1,078 (> 3,000 cm3) 

卢森堡 征税依据为 cm3 LUX 1510 (« 1000 cm3) 
到 LUX 13,600 (8000 cm3) 

EUR 37(« 1000 cm3) 到 
EUR 337 (8000 cm3) 

荷兰 
征税依据为重量。汽油和柴
油有差别。 
地区之间有差别 

例如，当重  1,100 千克时：
NLG 848（汽油），NLG 1,676
（柴油） 

例如，当重 1,100 千克时：
EUR 385（汽油），EUR 761
（柴油） 

奥地利 
征税依据为 KW 
(12 x (kW – 24) x 0,55 
EUR) 

最少 EUR 66（+ 
约 EUR 73 道路费） 

最少 EUR 66（+ 
约 EUR 73 道路费） 

葡萄牙 征税依据为 cm3 
汽油和柴油有差别 

PTE 2,700 « 1 ,000 cm3) 到 
PTE 59,700 (> 3,500 cm3) 

EUR 14 « 1,000 cm3) 到 
EUR 298 (> 3,500 cm3) 

芬兰 
对柴油车，征税依据为总（最
大）重量；对汽油车实行固
定费率 

FIM 700 
例如，当重  1,100 千克时：
FIM 1,650 

EUR 118 
例如，当重 1,100 千克时：
EUR 277 

瑞典 征税依据为重量； 
汽油和柴油有差别 

例如，当重  1,000 千克时：
SEK 734  
（汽油）和 SEK 2814（柴油） 

例如，当重 1,000 千克时：
EUR 78（汽油）和 EUR 299
（柴油） 

英国 
（截至 3/01） 征税依据为 cm3 GBP 100 « 1.1 liter) 和 

GBP 155（> 1.1 升） 
EUR 159（« 1.1 升）和  
EUR 246（> 1.1 升） 

英国 
（3/01 之后） 征税依据为 CO2 

对于汽油车，GBP 100（« 150 
g CO2）和逐渐增加到  GBP 
155（> 185 g CO2）。对于柴
油车，该税金要高 GBP 10左
右。 
 

对于汽油车，EUR 159（« 150 
g CO2）和逐渐增加到  EUR 
246（> 185 g CO2）。对于柴
油车，该税金要高 GBP 15左
右。 

资料来源：An, Feng，2004 年。 



国际可持续交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 

 43 

英国已经将其年度流转税的征收依据从发动机容量改为二氧化碳排放量。

与之前的政策相比，这种更可取的措施（见下文 – 级别 III）将对油耗有更直接

的影响。丹麦已经按照这些思路对其车辆征税体系进行了若干修改。丹麦决策者

对新型的高能效汽车采用了略低的初次登记费，以补偿它们新增的成本。年度登

记税的征收依据从汽车重量改为油耗（绿色拥有费），电动车辆免缴年度登记费，

而对新车的征税依据已从车辆价格改为以油耗为主８３。下文对上述的部分政策作

了介绍。 

 

级别 II：新型、清洁、高能效汽车的税费减免（日本、丹麦、德国） 

许多欧盟国家都用基于外部成本的税目取代了固定税目。丹麦在 2000 年为新型、

高能效汽车提供了减税优惠。百公里油耗在 2.5 升和 4 升之间的汽油车可以少缴

16.7%的税。低于 2.5 升的汽油车和低于 2.2 升的柴油车每 100km 可以少缴 67%

的税８４。将来的车辆为了享受减税政策或许会保持这些高能效水平和质量。 

 
丹麦的新车辆在 1975 年和 1999 年之间大幅度改善了能效。如下所述，丹麦还

采用了按年度缴纳、基于责任的二氧化碳排放费。这些政策以及丹麦人所驾驶

的车辆相对较小的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新车的能效提高作出了贡献，在

这个时间段中，新车的能效提高了 30%左右８５。 

在德国，符合先进排放标准或具有高能效的汽车可以免缴流通税。如果车辆既

清洁，又具有高能效，那么通过这些税费减免政策可以节省高达 2200 欧元的费

用。（见表 7）。 
 

表 7 

德国的清洁、高能效汽车可以免缴流通税，2000 年 DEM 

条件 水平 汽油车 柴油车 

排放量    

 欧 3 标准（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前登记） 

250 500 

 欧 4 标准 600 1200 

油耗    

 每公里低于 120 克 CO2 500 500 

 每公里低于 90 克 CO2 1000 1000 

资料来源：An, Feng，2004 年。 
注：到 2008 年，低于 120 克 CO2  可以免税的规定将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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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当购买清洁并且使用替代燃料的车辆时，可以少缴购置税。符合若干

排放要求的车辆可以少缴 25%到 75%不等的费用。（见表 8）。由于这项减税

政策，从 2000 年到 2001 年，日本的低排放量车辆的数量明显增加。８６ 
 

表 8 针对清洁车辆的减税政策 

排放量 
（减税幅度 %；2000 年标准） 

减税 

-75% 50% 

-50% 25% 

-25% 13% 
资料来源：Hirota, K.和 Minato, K.，2003 年。 

 

级别 III：针对烟雾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成本而征缴的税费（英国和

丹麦） 

由于欧盟轿车市场目前分为 15个不同国家的市场，所以各国对轿车也没有统一

的税费政策。目前欧元标准的推行已使得价格和税费变得更加透明。欧共体委

员会认为，有关汽车方面的较为协调统一的财税政策不仅可以完善欧盟市场的

功能，使欧盟消费者受益，而且有助于各国政府实现就减缓气候变化做出相应

努力的承诺８７。因此，该委员会向欧洲议会提出建议，希望欧盟的所有成员

国都对本国的轿车征收类似的税费。一些成员国已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依据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来征收车辆税。其它国家将来也可能采取同样的做法。 

 

正当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还没有转向以能源为基础征收车辆税时，丹麦和英国已

率先走上提高燃料经济性（二氧化碳）的道路。自 1997 年起，丹麦就已经用灵

活的、以燃料经济性为基准的车辆税取代了固定的车辆所有权年税。根据这一

政策（称为“绿色拥有”费），对特定油耗为 6.5 升/100 公里（36 mpg）的汽

车收取税费 200 欧元；油耗每增加 1 升（以 100 公里为基数），税费增加 100

欧元。由此推算，一辆百公里耗油 8.5 升的汽车估计应交纳 400 欧元税费。与

原来的税制相比，油耗低于 7 升/100 公里(33.5 mpg)的车辆按照新税制所交纳

的费用要低，而油耗高于 7升/100 公里的车辆所交纳的税费要比以前高８８。 

 

与丹麦一样，2001 年 3 月，英国也根据二氧化碳排量来征收交通税（年税），

而不再以发动机排量为依据，即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收取的税费也就越多。

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 150 克/公里的车辆大约应缴纳 150 欧元税费，而排放量高

达 185 克的车辆，所缴的税费则递增到 246 欧元。柴油车辆８９的此项税费要

少 1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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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可以根据车辆排放的其它空气污染物来确定所征的税费。在美国和其它一

些国家/地区，每年都会检测车辆实际排放的尾气，并根据烟雾检测的结果来确

定车辆每年应缴的注册费或污染费。随着车辆电子化程度的提高，同时伴随着车

载诊断系统和计算机化的发展，便可以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测定排放等级并保存

检测结果。根据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来收税不仅更为客观，而且可以对损害车辆

排气系统的驾驶者予以经济处罚。 

 

新车激励计划 

级别 I：折扣（现金返还）（日本和美国－Carl Moyer 计划） 

折扣（现金返还）可以用来推广清洁高效和替代燃料车辆的使用。日本和美国

加州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方法。 

 

日本大约在 30 年前就制定并开始实施清洁能源车辆的销售目标。2001 年日本

通商产业省（th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对 1997 年的计划做了扩充，增加了纯电动车（BPEV）、混合动力汽车（HEV）、

燃料电池车（FCEV）、压缩天然气汽车（CNGV）以及液化石油气汽车（D-LPG），

并提出了 2010 年远景目标（参见图 23）。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日本

为了实现 2008 年到 2012 年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已经将混合电动车考虑在内
９０。 

 
图 23日本 2010年清洁能源车辆的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 JEVA, 2002。 

 

除了研发方面的投入，日本还通过财税激励措施保障上述目标的实现。从 1978 

年到 1996 年期间，日本电动车协会（the Janpanese Electric Vehicle 

Association, JEVA）在通商产业省的资助下实施了一系列的替代燃料车辆租赁

BPEV
3%

HEV/FCEV
61%

CNGV
29%

D-LPG
7%

BPEV：纯蓄电池
电动车 
 
D-LPG： 双燃料
液化石油气 
 
CNGV： 
压缩天然气车辆 
 
HEV： 混合电动
车 
 
FCEV：燃料电池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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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购买激励计划。1996 年，日本又推出纯电动车购买激励计划并取代了先前的

替代燃料车租赁与购买激励计划，该计划提供新的补贴（BPEV 车辆价格超出常

规车辆价格部分的 50%）。在最初的 1996 年到 1997 年期间，只有企业和政府

机构才有资格享受折扣（现金返还），该年度提供的资金总额达 3.8 亿日元。到

了 1998 年，日本又推出了针对压缩天然气汽车、甲醇汽车和混合动力车的一项

新的扩充计划 — 清洁能源车推广计划（CEV 计划）。1998 年 CEV 计划的预算

为 90 亿日元，1999 年和 2000 年分别为100 亿日元。现在，如果私人的车辆车

龄较长，而且主要用于个人交通（非商用），则也可以替换并享受补贴。2000 年

到 2002 年，日本还启动了一项推广燃料电池车辆的计划，支持金额为 40 亿日

元。 

 

通商产业省制定的替代燃料车辆政策主要是为那些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商业化，

但初期投资较高的汽车新技术提供市场支持。2000 年日本政府为替代燃料车辆

提供了高达 120 亿日元的财税激励。分析人士估计，自 1971 年以来，日本政

府已经提供了 365 亿日元（2001 年货币）用来作为替代燃料车辆动力装置的财

税激励。相比而言，日本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进展不大，研发投入和财税激

励的比例达到 3:1９１。 

 

1997 年至 2001 年期间，日本的 BPEV 和 HEV 销售量分别达到 26000 辆和 

155000 辆，这中间财税激励（及研发资金支持）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很难确

定日本政府的支持对 HEV 和 BPEV 的推广起到了多大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日本的这些方法确实比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技术标准更加灵活９２。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Carl Moyer Memorial 空气质量标准辅助项目为开发高于

排放标准要求的发动机和其他设备从而导致成本增加提供资金支持。2004 年该

项目扩展后包括了轿车和轻型卡车。该项目主要集中于对包括氮氧化物，碳氢

化合物和颗粒物等在内的空气污染物的治理，因为上述污染物是空气污染最主

要的成分。 

 

Carl Moyer 激励计划每年预算高达 1.4 亿美元９３。清洁车辆及固定污染源补贴

的资金主要来自州政府的常规收入，最近调整的部分车辆磨损费以及增加的机

动车登记费（每辆车增加 2 美元）也为其提供了一定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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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2 年到 2003 年间，仅南加州，Carl Moyer 项目就为 453 个新发动机和

车辆９４提供了资金支持，从而减少了超过 750 吨的 NOx 排放， NOX是能形成光

化学烟雾污染最重要的前体物。现在 Carl Moyer 项目已经扩展到轻型车辆，这

些经济激励对交通源削减的潜力将会不断增长。 

 

从全加州来看，Carl Moyer 激励项目以每减少一磅 NOx 排放花费 1 到 3.50 美

元的成本使大约 5000 台发动机变得清洁。一般来说，非道路项目的费用效益

要比道路项目好。自该计划运行以来，每年对激励资金的需求都超过了能够提

供的数额。各地区及工业界彼此的支持合作对该计划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基于 Carl Moyer 计划现在执行的费用效益，预计通过 5 亿美元的投资能

够达到每天减少 50吨 NOx排放量９５。  

 

加州空气资源局（California Air resources Board，CARB）认为，象 Carl Moyer

计划的车辆优惠是整个清洁空气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车辆优惠计划得到了

广泛的社会支持，并提供了法规要求之外有效的排放削减。 

 

针对特定燃料和技术给予车辆优惠可能被广泛采用，但它们可能并不是最有效

的政策。更加有效地利用资金的方式应该是根据环保性能与能效状况来设计优

惠方案。虽然新的改进技术可能会带来某些好处，但是其优势也很难得到充分

发挥。例如新款 Ford Escape SUV ，虽然采用了混合动力技术，但由于车辆被

设计成性能更高，达到 V6发动机的性能，因此预计燃油经济性仅比传统的四缸

汽油车型提高 2mpg（7%）９６。而实际上如果混合动力技术不用于提高性能的话，

将能够达到更好的燃油经济性。因此，设计用来发挥现有技术潜能的政策，即

针对其环保和节能性能，而不是技术本身，应该能够在削减能源消耗上起到更

大作用。 

 

最近分析显示，与“不采用任何政策”９７情况相比，采用燃油经济性车辆优惠

方案能减少 77％的燃油消耗。而如果采取综合税费（收费+优惠）的方法，则政

策的费用效益会增加 6 倍以上（因为收费抵消了优惠的花费）。（参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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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美国能源效率折扣政策影响分析（2002 年美元价格） 

 无政策 效率折扣 

（500 美元/0.01 GPM） 

征收额外费用 

（500 美元/0.01 GPM） 

轿车 (mpg) 28.3 28.7 31.8 

轻型卡车 (mpg) 21.8 22.4 26.0 

总计 (mpg) 25.0 25.5 28.9 

销售增减 (%) 0 -0.5 0.2 

每辆车的省油量（加仑） 126 223 773 

省油总值（$） $3.1 $5.5 $19.1 

社会价值 $2.3 $4.1 $14.0 

制造商收入 $1.4 $1.7 $1.5 
资料来源：Greene D.L., Patterson, P.D., Singh, M, Li, J., 2005, Tables 1A and 1B.   

注：表中美元单位为十亿美元 

 

级别 II：税费（美国－高油耗税） 

美国高油耗税于 1980 年开始实施，并于 1991 年修订。该政策仅适用于燃油经

济性低于 22.5 mpg 的乘用车。依照美国标准设定的高油耗税对低性能的车辆具

有重大影响。这种强有力的激励手段使得车辆至少达到最低的燃料经济性要求，

从而使燃油经济性低于 22.5mpg 的乘用车的销售量极低９８。如今，燃油经济性

低于 22.5 MPG 的汽车都是一些价格较高、销量较低的高性能豪华车，例如玛

莎拉蒂、法拉利、兰博基尼、保时捷以及奔驰等９９（参见图 24）。 

图 24美国针对新轿车的高油耗税（1991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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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S EPA and US DOE, 2005; and Davis, S., 2004. 

对于轻型卡车而言，美国还没有相对应的高油耗税。美国产的轿车和卡车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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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差别很大，很奇怪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过高油耗税对轻型卡车的影响分

析。将高油耗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载客卡车和越野车可以提高此类流行的高油

耗车辆的燃油经济性。 

 

高油耗税收入状况自实施以来变化很大（如表 10）。1991 年税率提高后，税

收暂时增加；但随后由于制造商将往往将其最差车型的燃料经济性水平提高到

刚好高于高耗油税起征点的位置，此项税收又下降。自该项税收实施 23多年来，

美国政府已经征收了大约 18 亿美元的高油耗税。１００   
 

表 10 

     美国政府高油耗税的税收状况   

（单位千美元 ，2002 年美元价格） 

车型年 2002 年的美元
计价 

1980 1,616 

1981 1.544 

1982 3,207 

1983 7,261 

1984 15,272 

1985 66,526 

1986 66,526 

1987 42,373 

1988 31,051 

1989 177,589 

1990 159,066 

1991 142,048 

1992 156,389 

1993 138,940 

1994 77,811 

1995 86,763 

1996 60,311 

1997 54,026 

1998 52,646 

1999 73,753 

2000 73,966 

2001 79,436 

2002 79,700 
数据来源：Davis, 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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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耗税被采纳并于几年后开始实施时，汽车制造商已经找到费用效益性良好

的技术来避免扣税。结果导致大部分车辆燃油经济性维持在稍稍超出高油耗税

政策设定的 MPG 基准点，因为没有任何激励政策来鼓励生产厂商进一步提高车

辆的燃油经济性。有关高油耗税的分析显示，高税率（每 0.01 GPM 超标征收

2000 美元）和低税率（每 0.01 GPM 超标征收 1000 美元）的影响基本相同１０１（参

见表 11）。在现有高油耗税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燃油经济性能提高 11%。１０２从

节约燃油的角度来看，设定合适的基准点可能要比再度提高已经很高的税率更

为重要。因此，扩大高油耗税的征收范围，以涵盖燃油经济性处于平均水平的

车辆，从而能够提高该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表 11 

高油耗税的影响分析（2002 年美元价格，单位 10亿） 

 无政策 高油耗税 

1000 美元/0.01 GPM 

高油耗税 

2000美元/0.01 GPM 

NRC 价格曲线 平均 平均 平均 

基准点 不存在 轿车和轻型卡车 轿车和轻型卡车 

燃油经济性计算 3 年收回 3年收回 3年收回 

轿车 (mpg) 28.3 31.6 31.8 

轻型卡车 (mpg) 21.8 25.1 25.1 

共计 (mpg) 25.0 28.3 28.4 

政府支出 $0 $0.2 $0.2 

销售增减 (%) 0 -0.6 -0.6 

每辆车节约的燃料

（加仑） 

126 684 694 

燃料节约总计 $3.1 $16.9 $17.1 

社会价值 $2.3 $12.4 $12.6 

制造商收入 $1.4 $1.1 $0.7 
资料来源： Greene D.L., Patterson, P.D., Singh, M, Li, J., 2005, Tables 1A and 1B. 

注：所有的美元数据单位都为十亿美元。 

 

级别 III：综合税制（奥地利） 

截至目前，综合税制（优惠+收费）虽然被广泛地考虑过，但并没有被大范围地

采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地利、丹麦和法国曾尝试过推行这一政策，但都没

能实施全面的汽车综合税制（优惠+收费）。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也曾认真

考虑过综合税制（优惠+收费），但都没有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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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1 年开始美国参议院的多个能源提案中都提到了综合税制（优惠+收费）。

加州议会 1989 年曾通过了一项综合性综合税制（优惠+收费），但后来被加州

州长否决，理由是它看起来非常像是一项税收政策。马里兰州也曾颁布了一项

有限的综合税制（优惠+收费），但后来被美国政府阻止（因为在与综合税制（优

惠+收费）相关的燃油经济性标准问题上，美国联邦政府拥有唯一的权力）。１０３ 

目前马萨诸塞和罗得岛两个州正在为各自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１０４制定综合税

制（优惠+收费）。 

 

1990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提出了一项综合税制（优惠+收费）（燃油储备税），对

于百公里耗油量在 6升以上的汽车，额外征收不等的税（75 美元到 7000 美元

之间），而购买油耗低于这一数值的汽车，将给予购车者 100 美元的优惠１０５。 

燃油经济性成本曲线支持采用综合税制（优惠+收费）。据国际能源机构估计，

仅 600 美元就可以使丹麦、德国和美国的新车燃料经济性改善 2升/百公里１０６。 

 

在奥地利，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一种根据油耗不同而变化，类似综合税制（优惠+

收费）的车辆购置税。综合税制费率是线性的，定为汽车市场价格的 0.02 美元

（英文有误？）。 汽油车和柴油车的额外加费计算公式有所不同。高于或低于 

3升/百公里油耗的汽油车和高于或低于 2升/百公里油耗的柴油车，其综合税制

的费率都是线性的１０７。例如，一辆价格为 2 万欧元，百公里油耗为 5升（47mpg）

的汽油车应缴费 800 欧元，而同等价格百公里油耗为 2.5 升（95mpg）的汽油

车则可以得到 200 欧元的折扣。对于百公里油耗为 11 升（21.5mpg）的汽油车

其综合税制费率最高为 16%。奥地利综合税制（优惠+收费）政策的设计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其进展非常缓慢。而且没有哪种新型汽车符合要求而不需额外缴

费。最省油的汽车燃油经济性也就大概在 4 升/百公里（60mpg）左右，没有任

何车型的油耗低于制定的 3 升/百公里（78.5mpg）标准１０８。 

 

实际上，这一财税政策更多意义上是一种陡峭的税费系统（斜率很高），从而

只有在端头的小部分车辆能享受到折扣。按照奥地利的这一政策，一辆价格为 2 

万欧元，燃油效率不高（11升/百公里）的汽车应交纳 3200 欧元的额外费用。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综合税制（优惠+收费）体系中的优惠和收费处于同等重要的

地位。然而，在已实施的项目中却很少能够给予二者同等的权重。最新的一份

对省油汽车综合税制项目的综合研究显示，这种政策能显著提高燃油经济性。

增加一项每 0.01 GPM 500 美元的综合税制措施（两个基准点，分别用于轿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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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卡车）预计可以将平均燃油效率提高 12%（轿车）和 19%（卡车）１０９。如

果将费率提高到每 0.01 GPM 1000 美元，则可以使轻型车的燃油经济性提高 

23%。（参加表 12） 
表 12 

综合税制政策收益分析（2002年美元价格） 

 无政策 综合税制 

500美元/0.01 GPM 

综合税制 

1000 美元/0.01 GPM 

NRC 价格曲线 平均 平均 平均 

基准点 不存在 轿车和轻型卡车 轿车和轻型卡车 

燃油经济性计算 3 年收回 3 年收回 3年收回 

轿车 (mpg) 28.3 31.8 35.2 

轻型卡车 (mpg) 21.8 26.0 29.2 

共计 (mpg) 25.0 28.9 32.3 

消费者盈余 $0.1 -$2.0 -$6.4 

政府支出 $0 $0.2 $0.6 

销售增减 (%) 0 -0.5 -1.6 

每辆车节约的燃料（加

仑） 

126 773 1,195 

燃料节约总计 $3.1 $19.1 $29.2 

社会价值 $2.3 $14.0 $21.4 

制造商收入 $1.4 $1.5 $0.4 

数据来源：Greene D.L., Patterson, P.D., Singh, M, Li, J., 2005, Tables 1A and 1B. 

 

道路收费 
级别 I：道路收费（加州橙县收费公路） 

道路收费和通行费尽管十分普遍，但却从来没有在一个州或国家的整个境域内

各个地方都征收。通行费一般仅限于某些高速公路和桥梁。有些地区征收通行

费要比其它地区广，包括纽约的部分地区、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法国、意

大利和西班牙等。但是高速公路通常都是免费通行的，比如美国的大部分地区、

荷兰、英国和德国。这些固定收费系统一般都属于保证财政收入的手段，而不

是出于对能源和环境的考虑。 

 

将通行费与道路的实际拥堵程度对应起来是一种较新的道路收费方式。1995 年，

加利福尼亚州橙县的一家私营公司建造了一条对中间车道收费的高速公路，即 

SR91，它是美国第一条采取这种收费方式的高速路。其收费的目的在于使免费

行驶车道车辆的速度能稳定在 65 英里/小时。收费的收入在一定额度内全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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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该公路的公司所有，超出额度的收入划归州财政。此后，其它私营和国家

高速公路纷纷仿效 SR91 公路的做法。SR91 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的“HOT”

（High Occupancy Toll）车道，即高乘坐率车道。HOT 车道与现有道路平行，

仅供公共汽车、高乘坐率车辆免费使用，但没有搭载其他乘客的车辆如果支付

特殊费用也可以使用。 

 

如果从整体衡量，HOT 车道给能源和环境带来的精确收益可能非常小１１０。一方

面，HOT 车道减少了“停停走走”交通情况的出现，相对车辆在拥堵情况下行

驶降低了尾气排放量。修建更多的 HOT（也叫 HOV）车道供公共汽车而不是小汽

车在更加通顺的状况下行驶对环境和能源都有利。如果以 HOT 车道作为实施道

路（和拥堵）收费的第一步，这将对今后制定出更好的交通运输财税政策提供

一个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使用 HOT 车道和收费道路来扩建基础设施将只会

增加交通需求，从而曾家尾气排放和能源消耗。 

 

因此在采用这一政策的时候必须谨慎。因为它产生的问题将超过它能够解决的

问题。道路收费政策的设计应该注重削减行驶里程，降低每英里行程的废气排

放量，引导公众放弃小汽车而转向公共交通，以及其他的社会效应。以赢利为

主要目的的收费公路不仅对环境和能源无益，而且其中的许多公路甚至还会引

起这两方面的问题。 

 

级别 II：拥堵收费（伦敦） 

多年来，道路收费问题一直是伦敦老百姓谈论的话题。目前伦敦道路拥堵已是

不争的事实—车辆平均行驶速度已经降到了 3 英里/小时以下１１１—既费钱又耗

时。舆论普遍认为必须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伦敦范围内实施拥堵收费政策

已被讨论用来作为一项更广泛政策中的一部分，该项广泛的政策内容涉及改善

公共交通、停车/装货管理以及交通管制等。如果没有公共交通方面的投入，这

项政策在能源和环境方面也起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作用。 

 

2003 年伦敦市中心划定了一个拥堵收费区，其“边界”由内环线组成，在内环

线上行驶不用缴费。按照规定，所有车辆都得到一个注册登记号；每天早 7:00

到晚 6:30 之间进入收费区的车辆需交纳 5 英镑的费用。由于对频繁进出收费

区的车辆也没有优惠（建议给予一定的折扣），所以车主一次可以支付一周、

一月或一年的费用，分别为 25、110 和 1250 英镑。如果是在晚上十点钟以后

付费，费用将增加到 10 英镑。付费可以可以是电子方式，也可以是人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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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的监控照相机借助对牌照号码的自动识别来监管整个系统运行。如果某辆

车进入收费区但直到半夜也没有缴费纪录，那么该车的登记车主将被处以 80 英

镑的罚款。一直逃避缴费的车辆将被禁行或被拖走。但出租车、有执照的小型

出租车、急救车辆、带有蓝色/黄色标识的车辆，以及替代能源车辆进入收费区

不用缴费。 

 

据报道，拥堵收费执行六个月以后，该政策对伦敦市中心的交通状况产生了积

极的影响—收费区内行驶缓慢问题减少了 30%，通行时间缩短了 14%。由于不

愿意缴费，有半数以上的车主改乘公共交通工具；有四分之一的司机在收费区

周边行驶，绕过收费区；而其他人则改用其它方式进入收费区，例如出租车１１２。 

 

面对乘客量的增加，公共交通应对自如。收费区政策实施以来，轿车进入拥堵

收费区的次数减少了 6万次，而不再进入伦敦市中心的人数只减少了 4000人。 

 

收费纯收入有很大部分都用于了公共交通的改善。因此，公共汽车的可靠性和

行驶速度都得到了改善。预计每年的纯收入为 1.3 亿英镑，而实际上要低于这

个数。目前预计数额已改为每年 8千万至 1 亿英镑１１３。  

伦敦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按照路程收费的城市（参见表 13），但却是唯一一

个计划在短期内将拥堵收费扩大到市中心以外的城市。将来，伦敦及其郊区可

能会推行一个范围更广、区分度更大、目标更明确的道路收费策略。甚至可能

会扩大到整个英国１１４。  

 

尽管这不是本报告论述的重点内容，但是有必要在这里谈谈针对卡车（货车）

实施道路与拥堵收费政策。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逐渐开始对卡车施行按路程收费

的政策。这种做法比较公平，因为卡车行驶一英里的外在影响要大于轿车。因 

 此，一个全面的交通运输财税政策方案必须包括卡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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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世界上不同道路收费制度示例 

国家 地点/名称 收费说明 网站 

丹麦 哥本哈根 2003年尝试借助卫星监控方式对小

汽车进行道路收费。但目前没有意向

表明要全面实施。 

www.progress-project.org 

意大利 罗马，古城中心 对于在工作日白天时间和周六下午

进入的车辆，收取固定年费以控制进

入量。采用了自动的电子系统，并借

助路边的收发机和识别牌照的照相

机监控。 

www.interdev.oecd.org 

 热拿亚 在2.5平方公里的市中心范围划定封

锁线对进入车辆收费（借助于车辆牌

照号码自动识别技术） 

www.progress-project.org 

 博洛尼亚、 米

兰、索伦托 

封锁线收费试验已基本就绪，准备全

面实施。 

www.transport-pricing.net 

挪威 特隆赫姆 借助于路边的收发机实施封锁线收

费；环城道路收费 

www.progress.project.org 

www.aksess.no/vegvesenet 

 Bergen Toll 环城封锁线收费  

新加坡 电子道路收费

系统 

借助路边收发机监控实际交通量，实

施多种高峰期收费标准。 

www.lta.gov.sg 

瑞典 哥德堡 尝试借助卫星监控针对小汽车进行

道路收费。目前没有全面实施的计

划。 

www.progress-project.org 

英国 伦敦 借助牌照号码识别系统在市中心收

取拥堵费。 

www.tfl.gov.uk 

美国 SR91，加州 结合免费通道及 HOT车道灵活收费

（公交车和共乘车免费，单个人员车

辆付费） 

www.91expresslanes.com 

 I-10，德克萨斯

州 

HOT车道，高峰时段收费 www.quickride.org 

 US-290， 德克

萨斯州 

HOT 车道，高峰时段收费  

 I-15，加州 HOT 车道，收费标准不同 www.argo.sandag.org/fastrak 

资料来源：Perkins, S., 2004. 

 

级别 III：完全根据外部影响实施道路收费（新加坡） 

1975 年新加坡实施了分地区的道路收费系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控制交通为

目的的道路收费系统。1998 年该系统通过预付费智能卡方式全面实现了自动化。

此项政策最初的目标仅仅是缓解交通拥堵，而在近期修订后，也包括了降低对

环境的外部影响。道路收费的主要依据是交通行驶速度，如果平均速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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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增加；反之，速度提高，则收费下降。收费每三个月调整一次，并公布在

每个道路出入口的电子公告牌上。 

 

从 2001 年起，道路收费综合了环境和能源因素。纯电动车辆的道路收费比普通

车辆低 20%，混合动力车低 10%１１５。 

 

总的来讲，新加坡道路收费额度会随着地区、车型以及行驶时间的不同而有所

变化。高峰时段，每个出入口最高收费为 1.5 欧元。每年所收的总的道路费估

计在 4000-5000 万欧元之间，都划归政府普通财政收入，与其它收入不加区分。
１１６ （如果这些款项专门用于清洁、替代燃料车辆将产生额外的环境收益。）

新加坡的交通量已大幅减少。旧的区域通行证制度实施后，早晨上班高峰时期

的进城流量减少了 75%。1998 年经过优化调整的电子收费系统投入使用，早晨

上班高峰时的交通量又下降了 16%；总体交通量下降了 15%。尽管只有 5% 的

驾车人员转乘其它交通工具或者不再每日进入收费区，但该方案的主要效果是

限制在同一天多次进出收费区域１１７。 这种“出行链”降低了对能源和环境的

影响。 

 

除了新加坡对清洁车辆免收道路费以外，世界上其它地方都尚未完全实施以环

境/能源为基础的的道路收费系统。但是一直都在进行相关考虑、研究和模拟。

制定这样一种综合收费政策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每一种外部影响因素—空气

污染物、二氧化碳和拥堵的收费比率都可以根据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设定。在

这样一种以外部影响因素为基础的综合系统下，车辆的设计和使用将变得更为

合理。 

 

系统模型已显示采用这种综合性收费政策在降低排放量和缓解拥堵效果显著。

例如在旧金山湾区，根据汽车运行时实际测得的尾气排放量收取费用的政策将

削减燃油消耗 6.6%，减少交通堵塞 2.5%，以及减少尾气排放 17.7%１１８。 

 

停车收费 
级别 I：停车收费（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市） 

停车免费或停车费打折等方式强有力地促使人们在各种情况下都使用汽车，包

括工作目的和非工作目的。在美国，10 个在市区工作的人中就有 9 个享受免

费停车或低于市价的停车费１１９。再者，联邦和州法律也将“雇主支付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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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一项免税的福利。这就鼓励职员单独驾驶汽车上下班，这样全美国由于开

车拥堵造成的时间和燃料消耗上损失至少 650 亿美元。１２０ 

 

据估计，美国平均每辆车拥有 2 个不靠街道的停车位和 1-2 个临街停车位，

总价值每年达到 1500 美元甚至更高，平均到每辆车每英里大概 0.12 美元，接

近每辆车平均的运行成本１２１。如此高的停车成本需要引起注意，尤其对已经出

现停车问题的中国大城市而言更是如此１２２。 

 

制定停车费看起来非常合理而且直截了当。致使实施停车费复杂化的问题之一

是，在很多国家停车都是由市政部门控制的。这些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限制征收

额外的停车费。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一般要求开发商保证提高的停车空间的效率，

同时鼓励实施停车补贴政策。所幸的是，越是在拥堵的地方，例如曼哈顿，越

是有可能毫无争议地征收较高的停车费。真正的问题往往出现在较小的城市和

郊区，在这些地方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停车也会成为问题。 

 

加拿大环境部门认为停车收费是达到降低二氧化碳和其它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

最有希望的手段之一１２３，对停车收费在减少尾气排放，降低交通出行，减少投

资成本，改善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最高评价。在加州，各城市的

停车费从 1 美元到 3 美元不等，预计将导致燃料使用量降低 1 到 3 个百分

点。１２４  

 

加州帕萨迪纳市中心可以作为研究停车收费的典型案例１２５。由于市中心的停车

位有限，去市中心购物的人越来越少，进而导致市中心的地位已有所下降。在

市中心，路边停车时间限定为两个小时，很多人就是简单地将车停在街边，一

天之内换好几个地方。因此该市提议实施停车收费政策，以保证为顾客提供足

够的停车位。考虑到商家的反对意见，市政府同意将征收的停车费全部用于市

中心的公共设施改善。结果市政府用征收的停车费建了一个商业区。 

 

因而，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停车收费—它可以为有利于市中心

商业发展的项目和服务提供资金。这些投资应当包括交通方面的投资，尽管帕

萨迪纳市并非这样。 

 

帕萨迪纳市的停车政策导致建筑物的大量翻建、新的商业和住宅开发等。当地

销售税收增长了 800%，高于其它停车费较低的区域性商业区和附近为顾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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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停车的购物中心。依据市场价格收取停车费—此价格能够保证高峰期

停车位利用率达到 85%-90%—且将获得的收入专用于改善当地交通，这将是支

持市区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有益于环境保护。 

 

按市场价格收取停车费既可以减少停车需求，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这部分收

入可以使本地区变得更安全、更干净、更适合居住）。所收的停车费可用于修

建和改善公共交通，以保证向人们提供除了驾车出行，停车付费之外其他的选

择。 

 

如果不向驾车者收取停车费，那么我们就都得支付—开发商通过满足最低的停

车要求支付此项费用；居民将支付更高的房价或租金；顾客将为商品和服务支

付更高价格；雇主将支付更高的办公室租金；工人由于更低薪水变相支付；业

主则因为土地价值降低遭受损失。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在美国驾车出行，99% 的

情况下都免交停车费。１２６ 欧洲和其它国家的情况也类似于美国。 

 

级别 II：停车场替代费（南非、冰岛、加拿大、德国、美国、英国）  

对多数开发商而言必须满足最低的停车位要求。这个系统通过增加停车位及降低

停车费为停车提供补贴。建设停车场的要求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行政收费——

“私有土地开发商的强制性支出，这是他们获得行政许可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

变相的支持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１２７   

 

一个更好的选择是让开发商降低停车需求，而不是增加停车位。为达到此目的，

有些城市允许开发商支付一定的管理费而不用再按照规定提供必要的停车位。这

样一来，停车问题所带来的负担就从开发商转移到了当地政府，而后者则可以制

定停车收费政策（参见以上内容）。政府决策者也可以采取其它的停车政策，例

如允许清洁、节能、高乘坐率的汽车免费停车；将停车费收入用于开发公共交通

系统。 

 

例如，加利福尼亚帕洛阿尔托市允许开发商向市政府为每个没有建设的停车位交

纳 17848 美元。帕洛阿尔托市政府用这笔收入修建公共收费停车位以替代本应

由开发商提供的私人免费停车位。有几个城市成功的实施了不同版本的这种方案

（参见表 14）。如果不提供停车位，开发商为每个停车位支付的费用差别很大，

从 2000 美元到 27500 美元不等。１２８ 关于停车场替代费的收费标准，有的城

市是根据每个项目的实际情况单独计算的，而有的城市是收取统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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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收取停车场替代费的城市示例 
国家 城市 停车场替代费 

（美元/车位） 

停 车 影 响 费 －   

办公车位（美元/平

方英尺） 

停车影响费－ 最

高使用率 （美元/

平方英尺） 

美国 加州帕洛阿图 17,484 71 71 

 加洲比佛利山庄 20,180 59 448 

 加州核桃溪 16,373 55 55 

 伊利诺斯州森林湖 9,000 32 23 

英国 泰晤士河畔金斯敦 20,800 48 160 

 萨顿 13,360 36 114 

 哈罗 14,352 33  

 沃尔瑟姆费里斯特 2,000 2 9 

德国 汉堡 20,705 32 64 

冰岛 雷克雅未克 13,000 28 28 

加拿大 安大略省基臣纳尔 14,599 19 112 

 英属哥伦比亚省博

那比 

7,299 15 75 

 安大略省渥太华 10,043 7 98 

 阿尔伯特，卡尔加里 9,781 7 101 

南非 伊丽莎白港 1,846 4 34 

资料来源： Shoup, D., 1999. 

 

在拥挤的中国大城市的市中心，可能最好不要采纳最少停车位要求这种方式。停

车场发展收到地理空间的极大限制，还不如把这些空间用来供商业发展和公共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小一些的城市，可能需要考虑停车需求，替代停车场费

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方案。替代停车场费显示了停车的高额成本。实际上，最少

停车位要求对小汽车有利但是却阻碍了市区的整个发展。替代停车场费减轻了停

车需求造成的损害。在实施替代费政策的地方，结果显示这项政策可以减少拥堵，

降低空气污染和能源消耗，尤其是在公共交通同时也得到改善的条件下。１２９ 

 

级别 III：用降低停车需求取代提供停车位（美国） 

停车是市区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停车及其收费问题一直都处于比较混乱

的状态。规划设计人员无法就增加还是限制停车位达成一致意见。很容易产生

停车政策方面的错误。相对要求开发商保证最少的停车位，从而达到增加停车

位总数的目的，允许他们削减停车需求将更加有效。 

此项政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发生作用。一种选择是雇主为员工提供免费公共交

通卡，以降低办公场所附近的停车需求１３０。作为交换，当地政府部门会降低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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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要求，以取代公司的免费交通卡项目。加州的圣塔克莱拉市就采取了类似的

做法。当地交通部门向公司雇主提供“ECO 卡”，凭借此卡，公司的雇员可以免

费乘坐本地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公交车和轻轨，但是需要交纳一定的年费。

年费因公司的具体位置和雇员人数而异。对于大型公司而言，每位雇员的年费

为 10 美元，仅限乘坐公共汽车；对于位于圣塔克莱拉市中心的小公司（雇员

数介于 1-99 之间），年费为 80 美元，可以乘坐所有的交通工具１３１。 

 

降低停车需求的另外的例子发生在高校。根据高校等教育机构和当地运输部门

签订的协议，学生可以将学生证作为公共交通卡使用。学校的这些交通卡项目

减少了校园内的停车需求１３２。同样，有些城市还允许电影院和体育馆为持有门

票的人免费提供交通工具，而不是要求他们保证一定的停车位。例如，根据华

盛顿大学与西雅图地铁公司签订的合约，持有比赛门票的人只要出示门票就可

以在比赛当天免费乘坐地铁。由此一来，持有门票的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比赛场地的比例从 1984 年（该政策实施前）的 4.2％ 增加到了 1997 年的

20.6%。１３３ 

 

此项政策还适用于住宅楼和宾馆。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该市实行替代停车

场费政策），根据交通部门与住宅开发商和业主之间签定的合约，所有的居民

都可以获得交通卡免费乘坐为住宅区服务的线路。交通卡的收费标准是每套房

间每年 100 美元。开发商将修建公交车站，划定公交车离站车道；业主会向承

租人宣传使用交通卡１３４。而且，向客人提高免费交通便利的宾馆能省去修建停

车位的资金，并吸引了一批无车的客源。因此停车位的减少可以通过免费的宾

馆接送和公共交通来弥补。 

 

中国的有些城市已经实行了类似的机制，以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初的做

法是为城市居民提供补贴。这样的政策措施应当保留；如果可能话，还可以进

一步扩展。这些措施提高了公共交通的载客量，并保证了公交服务质量不会下

降。 

 

除了交通卡之外，还有其它的措施可以降低停车需求。在 8 个案例中发现，让

公司雇员可以领取公司已经为其支付的停车费现金能够平均降低 11％的停车需

求，而不会给雇主增加任何成本１３５。通过该方案，雇员可以选择领取与停车补

助等额的现金。加利福尼亚法律要求，如果公司从第三方租用停车位并为员工

提供停车补贴，公司必须给员工提供这种选择。这种做法提高了员工停车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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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代价，尽管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为此支付。员工可以选择继续在工作地点免费

停车，但是提取等额现金确实给那些选择合乘汽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走路

或骑车上班的员工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１３６。 

 

如果可行，那么此方案可以推广到那些希望提供超过停车位基本数量要求的停

车位的开发商。这套方案的实施可以给开发商、业主、雇主、员工、交通运输

部门、城市和环境等带来诸多方面的好处。相信这一战略性的政策可以给中国

城市解决停车问题带来希望。 

 

车辆保险费 
级别 I：对没有购买强制险的处罚（英国和美国） 

大多数国家都要求购买汽车保险，而且有很好的原因。未上保险的驾车者会造

成极大的社会损失，比如人员死亡、受伤、医疗费用增加、财产损失损坏等。

因此，保证所有的驾车者都购买保险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在美国，汽车保险方面的规定和执行由各州决定。50 个州中有 47 个颁布了强

制险法令。尽管如此，没有购买保险的驾驶员仍然占 4% 到 34%，结果是死亡事

故中 20% 以上都与未上保险的司机有关１３７。 有些州规定了最低的保险范围，

而有些州根本就没有规定必须购买保险。结果是没有付保险费的驾驶员很普遍，

这些人往往声称自己拥有保险而实际上却根本没有或者没有购买足够的保险。 

美国各州对违反强制险法人员的处罚各不相同。如果是初犯，最高罚款额度可

达 1000 美元（仅限于密苏里和夏威夷两州），而最低仅为 50 美元１３８。而有

些州根本就没有罚款的规定。多数州的罚款额度都在 100 美元左右， 这比一

般的年度保险单金额少十倍。 

 

在英国，虽然汽车保险政策规定了最低保险要求，但是政府没有制定配套的威

慑方案来很好的防止违法情况发生。尽管规定没买保险驾车最高可处以 5000 

英镑的罚款，但实际上罚款数额很少超过 150 英镑—远远低于一般的基本保险

年费（这项费用较高，估计今年可能增长 10%）１３９。 在英国，保险公司支出

的赔偿金额要比收取的保险费高出 15-20%１４０。 结果，许多保险公司纷纷破产。

进而无法充分保护驾车者的人身安全以及事故中殃及的无辜百姓。 

 

因此，制定尽管没有强制保险但是配套高额罚款的政策对削减由于没有购买保

险的驾驶员导致的社会损失很有必要。考虑到将来中国路面上行驶的汽车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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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加，所以比较明智的做法是至少要颁布一项这样的政策。保险、能源和环

境之间存在间接的联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的发生（通过鼓励驾车者安全驾

驶来实现）可以减少交通堵塞和大量驾驶问题，这两类问题都导致燃油消耗量

和废气排放量增加。 

 

级别 II：汽车保险专项税（法国） 

在法国，政府向驾车者征收保险专项税。此税写入保险合同，税率取决于合同规

定的保险费用。税的高低也就取决于汽车的价格和类型以及车主的事故发生频

率，与油耗、对环境的影响、车辆的实际使用程度、或可能影响油耗的不良驾驶

习惯等无关。目前，如果驾驶的是小型廉价的汽车且驾车者有着良好的驾驶记录，

那么交纳的税会比较低。 

1999 年此项税的税率为每辆汽车 450 法郎（约合 90 美元）１４１。 这种保险专

项税自身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如果与强制险并与高额罚款配套结合在一起，其

效果要好于目前通行的、不含财税政策的保险管理办法。 

 

级别 III：“按行驶里程付费”及“按用油量付费” 保险（美国和英国） 

在美国，驾驶成本大多是固定的，而不是规定为“按行驶里程付费”。保险一

项占到固定成本的 16%。１４２ 也就是说，无论开车还是不开车，美国人都必须

为这车支付相关费用。这样的收费系统不但不能促使人们理性地使用车辆，反

而导致在美国人们尽可能最大限度的使用车辆。 

 

如果根据车辆使用频率交纳基本保险费会比固定地交纳年费更为有效。具体做

法是按照每行驶一英里或一公里，每驾驶一分钟或每消耗一单位燃油来确定出

车单位收费。还可以将现有的评估因素都考虑进来，这样驾车危险性较高的司

机交纳的单位费用就多于危险性较低的司机。 

 

在现有收费体系内，年保险索赔次数随车辆年行驶里程的增加而增加。例如在

美国，每年行驶里程低于 5000 公里的车辆其每年由于撞车而索赔的次数为 

0.04，而对年行驶里程在 25000 到 30000 公里之间的车辆，其索赔次数则几乎

是前者的两倍（靠近 0.1）１４３。 

 

“按行驶里程收费（PAYD）”保险可以基于里程数或者油耗执行。如按照里程

数交纳，经过核实的里程数据可以通过里程表获得，也可以通过电子设备自动

将数据发送到保险公司。如果按照油耗交纳，也称为“按用油量付费”（P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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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项保险费将会附加在汽油上，在汽车加油的时候支付。这样的保险政策

对燃油税较低的美国及其它国家意义尤其重大。此外，PATP 还能够降低汽油需

求。PATP 保险费还能够保证所有的驾车者（所有的驾车者一周加一次油）都能

够交纳汽车保险费。  

 

目前美国正在考虑几种不同的 PAYD 保险方案１４４。2003 年，俄勒冈州立法机关

通过了一项法案。根据该法案，出售 PAYD 保险的保险公司可以获得每张保险

单 100 美元的减税奖励。2001 年，德克萨斯州立法机关也通过了一项授权保

险公司出售 PAYD 保险单的法案。目前这项政策的支持者们都纷纷与各自的保

险公司签约购买此险种。华盛顿州政府交通部曾进行过一次市场调查，发现 

PAYD 保险能够促使客流转向合乘汽车或公共交通。结果，该州最大的一家交通

公司正在寻求与保险公司合作向其 15 万客户提供 PAYD 保险。同时，美国环

保局也正在酝酿提交一项法案以奖励将汽车保险转化为按里程收费方式从而减

少驾车的人员。 

 

研究结果表明平均每个美国驾车者每行驶 1 英里需要支付 0.06 美元的保险。

如果此项费用转化为 PAYD， 那么预计行车需求可以降低 10 个百分点 １４５。

如果每行驶一英里只需 0.02 美元，油耗和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均会降低 4% 。  

英国政府也正在酝酿实施 PAYD 保险方案１４６ 。在英国，驾车者总是对高额的

汽车保险帐单束手无策。英国将使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来帮助实施按月收缴 

PAYD 保险费。2004 年底，远程信息处理设备（电子数据记录设备）将被安装

到 5000 辆轿车的行李箱里，从而使按单项记录每月的帐目成为可能。Norwich 

Union 将进行一个为期 18 个月的试点测试项目，希望能在两年内推行 PAYD 保

险政策。将来基本保险费将依据车辆行驶的地点、时间、频率来计算。也就是

说，只偶尔驾车出行或在非拥堵道路上驾驶的人所支付的保险费要低于驾驶习

惯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人。  

 

尽管这项政策尚未实施，但各界对它的作用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它将使车辆的

使用更加合理化，使汽车保险更加廉价而覆盖面更广。保险费可以随燃油税一

同收取，然后由政府将其发放给相关的保险公司。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加油站

与保险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实施多样的汽车收费政策有助于减少车辆出行、

交通拥堵、燃料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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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车队的激励政策 

  
级别 I：费用效益性良好、清洁、低油耗的公共/政府车队（加拿大） 

在决定买车的过程中，购买者应当考虑生命周期成本。特别是在推动低油耗车

销售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公众可能无法熟练地计算复杂的折旧和回报率，而

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强得多。当利用公共资金购买车辆时，一定要谨慎地确定一

辆车在生命周期内能够节约多少成本，并将其与低油耗车增加的一次性支付成

本相比较。费用效益性良好的决策将使庞大的政府车队为公众节约上百万美元。 

建议推行能够促使人们在购车中考虑成费用效益性的政策。此外，大宗购买省

油（且清洁）车辆也有助于厂家降低生产成本。 

 

加拿大政府自 1995 年以来就已经开始为如何使政府用车更环保而努力。政府用

车所要实现的环保目标由加拿大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和环境部协调确立。过去，

人们总是优先考虑经济问题。而现在环境和燃油效率也倍受关注。加拿大在政

府用车方面的尝试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燃油效率和替代能源的使用，使用含硫

较低的柴油，购买引擎尺寸最小的汽车，降低各部门用车的数量，对所有车辆

进行排放测试，回收车辆使用的液体产品，以及对驾驶者进行教育培训以进一

步节约能源等１４７。 

 

联邦政府是加拿大最大的雇主，包括了 29 个联邦部门。其道路用车共计 23000 

辆，其中 32% 的车每年的行驶里程都低于 20000 公里 １４８。截止目前，加拿大

已经通过实施“绿色采购”政策和其他方案削减了车队和其他领域的能源消耗，

从而大幅降低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其他国家，例如美国，已经广泛实施了的政府清洁用车方案。政府部门和公共

政策目标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政府用车成为测试清洁车辆和燃料的主要对象。

通过这些方案获得的数据也可以用来改进清洁车辆激励政策，因为人们已经更

好地了解了车辆的行驶特点。      

    

CalStart 和 Clean Cities 为替代燃料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１４９ 。Clean 

Cities（与很多 OECD 国家都保持伙伴关系）正在与有些国家，例如孟加拉，

展开合作，以提高该国的能源安全并改善空气质量。在 Clean Cities 

International (CCI) 的努力下，替代燃料车已经开始进入整个车队使用，包

括使用天然气的公共汽车和加气站。该项目的目标如下是到 2005 年中期在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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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首都达卡添置 500 辆 CNG 公交车和 25 个 CNG 加气站。１５０ 务必保证这

些 CNG 车辆的尾气排放量维持较低水平。如果控制不好，CNG 车辆会排放出大

量的 NOx 和醛类物质。此外，甲烷（天然气主要成分）是一种具有较强温室效

应能力的气体，其排放将导致上游（气体处理过程）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  

 

级别 II：为促进公司使用清洁车辆提供激励（英国） 

与政府用车类似，对于公司用车而言，也可以实施一些财税政策，鼓励公司购

买清洁省油的汽车。在英国以及欧盟其他国家道路上行驶的车有很大一部分都

是公司的车（参见表 15）。长期以来，公司的车都是作为招聘和留住员工的一

项激励措施来使用。80% 以上的大型公司都为员工提供车辆，或是提供用来做

必要时的使用，或者是为一定职位提供的奖励１５１ 。据估计，2001 年英联邦路

上行驶的公司用车有 160 万辆 １５２。英国境内路上行驶的车辆中有 6%是公司用

车１５３。在英国，一辆公司用车的年平均里程数为 21300 英里，而私家车里程

数仅为 8100 英里。１５４ 

 

为了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2002 年英国公司用车税制进行了改革，其目的在

于改变公司对公司用车的思维方式，并改变公司用车的采购决策。根据新的公

司用车税制，如果雇主和驾驶公司车辆的人员选择二氧化碳排量较低的车，那

么他们将获得财税奖励；而且商务里程折扣不再算进公司用车税，不再激励驾

驶者用公司的车行驶更多的里程。 
表 15 

欧盟国家公司车比例 

国家 公司车队购入的新车比例% 
比利时 25 
德国 42 
丹麦 27 
西班牙 25 
希腊 25 
法国 25 
意大利 10 
爱尔兰 7.5 
卢森堡 25 
荷兰 45 
奥地利 25 
葡萄牙 25 
芬兰 36 
瑞典 50 
英国 35 

资料来源：Feng 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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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使用汽油和柴油的公司用车，所收的税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同而异，总

的税额在 15-35% 之间不等。随着越来越多省油的新型汽车进入市场，税收目

标也一年比一年低。2005 年和 2006 年，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 140 克

的车辆仅需按 15% 的最低税率缴税。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公里增加 5 克，税率

就增加 1 个百分点，直到 35% 的上限。柴油车如果其二氧化碳排量超过 240 

克每公里，也就按最高 35% 的税率支付。 不符合欧 IV 排放标准的柴油汽车

将被处以 额外 3% 的罚款１５５。  

 

对于使用替代燃料（例如电和 LPG）的公司用车，可以获得额外的优惠。目前，

在英国仅有 1% 的公司用车使用替代燃料。１５６ 

 

英国财政部目前正在密切监控着这项新的财税政策１５７ 。仅在 2003 年一年，

改革措施就减少了大约 20 万 吨的碳排放——相当于道路运输排放总量的 

0.5%。早期迹象表明英国将能够通过公司用车税收改革实现二氧化碳的长期减

排目标，即每年减少 0.5 到 1 百万吨（20%）的碳排放。同时，此项税收政策

也使公司用车行驶里程 2003 年减少了大约 3 亿至 4 亿英里。公司用车的总数

也减少了 16%，下降到了 135 万辆。   

 

级别 III：环保车租赁激励（不存在） 

无论是公共机构、公司还是个人租用车辆，基于环保性能收取附加费或给予优

惠都是比较有效的做法。租车行为对价格一般都比较敏感。所以，清洁、高科

技、省油车的高成本可能会阻止顾客选择租用。但是如果这些车能成功地大量

出租，那么它们的最初成本就将被分散到其生命周期中，并且降低到一个可以

接受的水平。而且，出租车辆一般都会在租用 3-5 年后进入二手车市场出售。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洁、省油的出租车辆所带来的好处会逐渐地深入到整个汽

车市场。  

 

加利福尼亚州生产的第一辆电动车就是被出租而不是出售。由于这些车的成本

往往比传统汽油车高出很多，出租政策实际上促进了这项新的清洁汽车技术的

采用。 

 

汽车出租公司一般都是私营公司。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财税奖励以鼓励公司

提供清洁省油的汽车出租。有些公司，例如 Hitachi Capital，已经走在了这一

发展方向的前列。该公司将环保标准应用到自己的供应商网络，以为其客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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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环保车队管理实践提供建议１５８。在英国，大型公司都要求汽车租赁公司拥有

良好的环保方案。Hitachi Capital 看到了产业正在朝环保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于是与英国环境局建立了合作关系来提供新的技术创新的车辆。对于走在前列

的公司，由于它们始终处于新技术前沿并不断提供最新技术车辆的租用，应当

给予奖励。  

 

结论与教训 

没有哪一个单项政策能够解决交通领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由此需要制定一套

合理的财税政策，同时配套有强有力的政策法规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单个政

策的设计固然重要，但是全面综合的考虑整个政策体系的影响将更为重要。在

复杂、动态的交通领域，必须同时使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方法。 

 

由下而上使得财税政策的制定牢固地建立在一些基本原则上－根据社会边际成

本制定价格（为燃料、汽车和道路等制定不同的收费价格，这些都与能源消耗、

污染、拥堵和其它不利社会影响有关）。相关的指导方针和案例在本报告中均

有描述。表 16 总结了国际上最好的尝试案例。根据各方案的简易程度、实用

程度及实施的难易程度（级别 I最简单），政策方案被分为三个级别（I、II 和

III）。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政策规定之间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能够实现，

级别 III在实现环境和能源目标上会更有效。虽然级别 III 政策目前并不可行，

但最终必须采用。 

 

自上而下的制定交通方面财税政策与设计单项政策同样重要。这使得将财税政

策作为一套全面综合的体系来加以考虑。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往往没有对此给

予足够的重视。任何单项的财税政策只是用户所接触到的一整套价格政策的一

部分。而消费者往往是对整体交通体系价格做出反应。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整

体政策体系是否优化一整套相关的收费政策，从而得到一个好的结果？欧盟目

前正在酝酿制定全面的交通体系财税政策改革方案，以纠正多年来割裂的，不

协调一致的政策制定方案。这种全面综合的考虑办法对中国在该领域的成功同

样也至关重要。 

 

下面总结了交通方面财税政策常见的经验教训。多年来这些项目的运行积累了

大量的经验，这里面包括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上能够提供的支持。在制定

达到交通需求、能源需求和环境需求目标的政策中，中国并非在孤独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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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财税政策和行政法规体系对建立一套健康

全面的交通发展战略同样重要。这两种政策相互建立在彼此的基础之上，应当

结合在一起施行以实现既定目标。 

 

• 制定一个合理的交通领域财税政策目标—长远来看，所有的收费都必须与社会

边际成本挂钩。各级政府必须采用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

直接支付交通带来的外部成本将比间接支付的损失要小。 

 

• 避免导致价格偏离社会边际成本的措施和补贴。 

 

• 全面计划和评估财税政策，以促进中国燃油经济性和清洁交通目标的实现。在

制定单项政策的同时，将它们放到整个政策体系中加以综合考虑。制定这样的

综合政策目前有现成的评估模型。美国、欧盟和其他国际专家都可以提高技术

帮助。 

 

• 准备冒一定的政策风险。比较复杂的级别 III财税政策方案目前没有实施先例

并不意味着不能进行尝试。政府部门没能推行一个最为有效的财税政策方案更

多的是因为政治方面的考虑和不易改变的惯性，而不是该方案在实现环境和能

源目标过程中缺少技术优势。 

 

• 财税政策始终是动态的。很难做到政策一经采用就马上得到今后都使用的价格

水平。因此，决策者必须做好相应准备，并将管理权委托给有关的专家，这些

专家会对已实施的策略进行评估和修改，以便使这些政策达到不同阶段的目

标。 

 

• 使用财税政策保持交通领域的多样性。一个可持续的乘客运输系统鼓励并服务

于多种交通运输形式，例如自行车、步行、公共交通、远程办公以及清洁省油

的汽车。如果汽车在所有形式中处于支配地位，那么该系统就会趋向于瓦解。 

 

• 直接解决公正的问题。“流动”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不是富人的特权。因为收

入差距加大，交通政策和投资应当使所有人受益。应当避免推行对低收入人群

不利的财税政策，除非该政策包含补偿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政策越公

平，它们就越稳定，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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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可能，就应该为整个燃料使用过程提供财政支持。关于运输燃料和车辆，

从油井到车轮的环境及能源信号协调一致将非常重要。 

 

• 应尽可能地将油耗、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等各方面目标协调统一起来。

将财税政策同时基于这些外部性因素有助于避免这些相互关联而又非常重要

的目标之间产生不必要的冲突。 

 

• 在政策设计的基础上对意外结果进行充分分析，减少政策博弈。应经常问这样

一个问题：如果股东希望获取收益，他们会去欺骗吗？ 

 

• 把某个行业或产品排除在财税激励政策之外时一定得特别小心。（例如，中国

可以避免出现在美国发生的这种情况，历史上美国轻型卡车不需交纳高油耗

税，CAFE 标准也相对轻松）。免税会产生过多的博弈。 

 

• 鼓励政策创新。为了有助于建立能够实现技术突破的革新政策环境，应当尽量

避免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国家层次的太多干扰。（在美国，有些州，例如加利福

尼亚，原本能够解决很多汽车燃油经济性问题，但是联邦政府却通过法律阻止

各州处理这些重要问题。加州空气资源局 在州政府的支持下最近采用了一套

新的二氧化碳标准；但仍然担心美国联邦政府会反对这套新标准。 

 

• 环保驱动的税收政策比较透明浅显。它们会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其较高的透

明度使它们很容易受到公众的攻击。在公共预算里对这部分税收收入加以说明

可以使这些政策更持久地发挥作用。 

 

• 当收益超出了成本，利用大量关于成本和收益的文件资料来支持交通财税政策

（美国和欧盟的环保机构在这些分析上有着丰富的经验。）。 

 

• 如果费用效益分析不能提供清晰的指导，承认定量分析的局限性。针对外部成

本确切是多少的无休止的争论会随之产生。记住这样的说法，尽管我们无法准

确地知道某些外部成本的数值，但是我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去做这样一件

事情（欧盟在阿尔卑斯区域的一个交通研究项目中，一个叫做 Alp-Net 的团队

创造了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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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事事的成本将很高，但资助有害的交通项目的成本将更高。毫无疑问，这

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处理这些复杂的交通问

题的公共政策制订者们相对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平衡各种公共发展目标和

私人目标。关键就在于要站在战略的高度，采用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还必须

考虑到社会边际成本。然而，最好的方法是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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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国际上最佳示例：可持续性交通财税政策 

 
类别 级别 I 级别 II 级别 III 

 
燃油税 

 
汽油/柴油税 

波兰 
 

 
碳税 
瑞典 

 

 
基于环境考虑的燃油费  

无 

汽车税  
每年根据车辆状况收取的税费 

欧盟 

 
对新的清洁省油轿车削减或

免除税费 
日本、德国、丹麦 

 
基于外部因素的二氧化碳和烟

雾排放年费 
英国、丹麦 

新车激励 清洁车折扣 
日本、美国 

高油耗税 
美国 

汽车综合税制  
奥地利 

道路收费 道路收费/ HOT 车道 
美国（加州） 

 

拥堵费 
英国（伦敦） 

 

完全基于外部因素的道路收费  
新加坡 

使用者费 停车费 
美国（加州） 

 

停车场替代费  
南非、冰岛、加拿大、德国 

停车需求管理  
美国 

汽车保险 对未交纳强制险的处罚 
英国、美国 

 

汽车保险专项税  
法国 

行车收费和按油泵收费保险 
英国、美国 

车队激励 费用效益性良好、清洁、省油
的公共车队 

加拿大 

通过奖励推广清洁节能的公
司用车  
英国 

环保汽车租赁奖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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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清洁车辆促进政策 

 
Kiyouki Minato 
日本汽车研究所 

 

 

1. 简介  

随着公众对全球变暖和大气污染越来越关注，《京都议定书》于 2005 年 2 
月开始生效，人们同时期望进一步促进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出台。日本、美

国和欧洲相继建立了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长期控制目标，而到 2010 年，一些标
志着尾气排放控制措施（以减小城市污染）的全面实施的效果也会显露出来。目

前，各国对全球环境和城市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纷纷加强自己的环保措

施，并且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车辆油耗和排放法规，以迫使汽车生产厂商加速新技

术的开发来适应这些新的法规措施。大多数国家都在着手开发高能效、低排放的

车辆以及与推广这类车辆相配套的政策。  

 
为进一步降低机动车排放，日本在 2005 年开始实施新的长期机动车排放控

制法规，并且考虑在 2010 年开始实施相应的后续法规。尽管 2010 年被定为实
现汽车油耗标准的最后期限，但这一目标有望在 2006 年提前达到，以满足在 
2010 后实施新标准的要求。为解决环保问题，日本政府出台了旨在推广高能
效、低污染车辆的税收激励措施。本报告简要介绍了日本政府为降低二氧化碳 
(CO2) 和其他尾气污染物（如氮氧化物）排放所采取的政策。 

 

2. 减小对环境影响的必要性 

在日本，交通领域的 CO2 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 20%，而其中有 90% 是由
客运车辆产生的。尽管日本的经济增长已放慢，但交通运输业的能源消耗量不但

没有下降，反而自 1990 年以来有了明显的上升。不尽人意的经济形势使得二氧
化碳排放量在 2002 年有所降低，但同 1990 年相比，仍然增长了 20%。2002 
年，交通运输业的 CO2 排放量高达 2.61 亿吨，与 1990 年的 2.17 亿吨相比，
增加了 4400 万吨，增幅为 20.2%。导致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客运车辆总行
驶里程的增加。2002 年客运车辆总行程比 1990 年增加了 43%。同期，总二氧
化碳排放量增加了 57%。由于客运车辆是其中主要的 CO2排放源，为降低交通领
域的 CO2 排放量，减少客运车辆总行驶里程数也就势在必行。为了实现《京都

议定书》规定的削减目标（在 1990 年排放量的基础上降低 6%），日本《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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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全球变暖措施纲要》（Guidelines for Promoting Measures to Stop Global 
Warming）制订了到 2010 年交通领域 CO2 排放量削减到 2.5 亿吨。这意味
着，CO2 排放量将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增长 17%。然而 2002 年已经增长 20%，
超出目标 3%；但与 1998 年相比，2002 年的 CO2 排放量减少了 3 亿吨，这表
明日本在减少尾气排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全球变暖现象同能源的使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客车数量突破 5000 万
辆大关时，日本能源消耗在 1990 年基础上跃升了 30%。为了实现《京都议定
书》的目标，同时保持经济和环境之间的互补关系，非常有必要从供求两方面加

强与能源有关的措施，建立与环境相协调的能源供应和消费体制。2002 年制订
的新纲要采用了针对清洁车辆的税收激励政策，并且规定：符合“领跑者”节能

和新能源标准的车辆可以在消费税方面享受优惠。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整个行

业纷纷向标准靠拢，并且加快了车辆技术的发展步伐。 

 

3. 减少 CO2 排放量的基本策略 

交通运输业是大众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以减少 CO2 排放量为直接目的
的措施（比如降低交通流量），可能对大众生活和社会造成消极影响。这种消极

影响甚至会超过该措施带来的好处。因此，这类直接措施应该极力避免。同时，

我们的社会已成为一个“机动化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在合理享受这个“机动

化社会”所带来的好处同时削减源自交通运输领域的 CO2 排放，并将客运车辆
对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假定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最有效方式是在考虑到上述情况的基础上设

定 CO2 排放量的削减目标，那么日本已实施了下列针对交通运输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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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税收激励体系 

为了最大程度减小对大众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尽可能避免采

用法规手段。换句话说，政府最好通过激励措施（比如税收激励或推广新技术）

来降低 CO2 排放量。 
 

3.2 推广清洁型车辆 

降低交通运输业的 CO2 排放量意味着必须降低客运车辆的 CO2 排放量，
因为客运车辆的排放占到其中的 90%，并且其排放量的增长速度最快。促进私家
车市场清洁车辆的使用可以不必征收重税或实施严格的控制措施就达到降低 CO2 
排放的目标。同时，由于新技术的开发可以增强行业竞争，因此在交通运输市场

中，CO2 排放量的降低将成为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4. 日本的清洁车辆促进政策 

4.1制定并执行清洁车辆推广政策原因 

日本同车辆有关的环保政策在税收体系中引发了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与

财政紧缩程度相关，第二个是道路养护效率降低，第三个关于环境问题解决办

法。  

过去，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供给方面的方法来减小车辆对环境的影响，比如发

展交通基础设施和法规建设。但是这些手段对消费者（或者说需求方）没有直接

影响。交通运输提供的是一种出行方式，它同需求有着重大关系，因此受到需求

方价值取向的影响。某些时候加强对汽车厂商的控制会收效甚微，这些措施甚至

会导致更多的环境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不仅包括供应方，而且考虑了消费

者，并通过激励措施来降低对环境影响的政策。  

* 清洁车辆：符合高能效、低排放量标准的车辆 

 

4.2 日本的基本政策 

2001 年公布的《日本开发和推广低污染汽车行动计划》（Japan Action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Low Pollution Automobiles）制订了旨在推广
清洁车辆的政策，这些政策已初见成效。这些政策认为下述已投入使用的车辆对

环境的影响较小，应该力争在 2010 年前尽快实现让它们的数量达到 1000 万
辆。 

  
1. CNG（压缩天然气）车辆 
2. 纯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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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混合动力车辆 

4. 甲醇动力车辆 

5. 符合低油耗、低排放量标准的车辆 

 

日本的目标是在建立机动化社会的前期，就将其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小。

因此，我们考虑所有符合高能效和低排放量标准的车辆（也就是说，那些在 

2005 年可以将尾气排放量减少 25% 的车辆），并推广这些车辆的使用。  

 
这个行动计划背后的基本思想是，为建立一个对环境的影响最低的汽车社会

打好基础，这也是 21世纪发展的需要。政府的长期政策应包括：通过实施考虑
社会边际效应的措施，将环保立法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在这

个框架内提倡使用清洁车辆。这样就可以有效利用新技术来大幅减小对环境的影

响，并且推广技术成果。 

 

4.3 清洁车辆的促进政策 

日本阻止全球变暖的政策之一就是尽早采用税收激励政策来鼓励消费者使用

高能效、低污染的车辆，这也符合汽车工业的需要。通过提倡使用高能效的车

辆，日本政府在鼓励使用清洁车辆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对于同车辆技术开发有关的环境政策，由于消费者不清楚其中的困难，因此

他们的期望也高。但是，由于这些技术属于汽车厂商，因此政府的控制程度受到

限制。在过去，政府虽然进行了控制，但在某些情况下开发成本往往太高以致经

济上行不通。今后，措施不能仅局限于对技术发展的经济支持，还应制订出直接

影响消费者的政策，比如混合动力车辆的购置补贴等。这样就将直接和间接措施

组合到了一起，共同促进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日本推广和提倡清洁车辆的措施

可以用下述三项政策来概括。 

 

第一项政策对应于 1998 年实施的同车辆重量有关的法规（领跑者燃料经济
性法规）。这项节能政策的目标是到 2010 年，将燃料消耗降低 22.8%。2001 
年实施的第二项政策是对原有税收体系进行了修改，引入了 “绿色税收体系”

概念。这种税收体系按照车辆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向消费者征税，同时鼓励消费者

用清洁车辆替换现役车辆。1998 年实施的第三项政策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国家补
贴来推广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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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跑者法规对油耗限制 
就像在 1997 年召开的 COP3 会议（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中所确定的那样，

日本只有控制自己的能源消耗，才能实现减少温室气体的目标。在日本，交通运

输领域的能源消耗占到总能耗的 25%，而整个交通运输领域的尾气排放量中，客
运车辆占到了 88%，并且这一数字还在稳步上升。基于这些现实，日本在 1998 
年 8 月制订了新的油耗标准，并要求汽油车在 2010 年达到该标准，而柴油车
（客运车辆和重量低于 2.5 吨的卡车）必须在 2005 年达标。油耗目标的制订

和实施均基于 领跑者标准体系，为确保这一标准得到实现，各项措施均具有强
制性（除了传统的方式外，还将制订新的法规和惩罚措施）。 

 

以下是修改后的能源法关于能耗目标和达标年限的规定。 

- 汽油车辆：22.8%，2010 年 
- 汽油卡车（总重量低于 2.5 吨）：13.2%，2010 年 
- 柴油发动机车辆：14.9%，2005 年 
- 柴油发动机卡车（低于 2.5 吨）：6.5%，2010 年 
这种能耗限制的特点是：(1) 目标值根据自动档 (AT) 车辆来施行；(2) 燃料

分为汽油和柴油； (3) 油耗目标值根据车辆的使用和重量来设定；以及 (4) 油耗
目标值按厂商分类。尽管这些措施基于日本的 CAFÉ 法规，但实际上对厂商而
言，它们比 CAFÉ 措施更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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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本新制订的燃油经济性法规 

 

新措施开始实施后，各厂商都积极研制新车型，以达到新标准的要求。

1998 年以来，高能效汽油车的平均销售量有明显增加。所设定的目标已在 2005 
年实现，比原计划 2010 年提前了 5 年。自 1998 年以来，在用车辆的平均燃油

效率一直在增加。 

2010 年法规 + 5%以上 

2010 年法规 

车重 (Kg) 

1995 JAMA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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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新车辆/现役车辆的平均油耗的变化 

 

(2) 绿色税收体系 
为了实施《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日本采用绿色税收（在 2001 年实施）措

施作为它降低 CO2 排放量战略的核心。该绿色税收体系确定了一组具有高能效
和低排放量的车辆，并且为用户购买和使用这些车辆提供了税收激励政策。与此

同时，增加了对旧车（从第一次登记开始，使用了 11 年以上的柴油车；或者从
第一次登记开始，使用了 13 年以上的汽油车）的课税额度。自从该绿色税收体
系实施以来，在 2002 年购买的清洁车辆的总数就达到 322 万辆，占新购车辆

总数的 57%。对清洁车辆实施的减税政策使得这些车辆被消费者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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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清洁车辆的销售量 

 

日本购买和使用政府提倡车辆的现象正在增多。2004 年，汽车绿色税收体

系将进一步扩展，不仅包括低排放的车辆，而且还包括高能效的车辆。在刚开始

实施绿色税收体系时，日本的国土、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部制订了到 2010 年让
清洁车辆总数达到 1000 万辆的目标，从目前的形势看，这项指标有望在 2005 
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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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汽车税 

 
燃油经济性 排放法规 税收激励 

车辆满足 2010 年燃油经济性 
目标值 +5% 新☆☆☆☆车 (1)(2) 减免 50%  

车辆满足 2010 年燃油经济性 
目标值 +5% 新☆☆☆车 (3) 减免 25% 

车辆满足 2010 年燃油经济性 
目标值 新☆☆☆☆车 减免 25% 

(3) 新☆☆☆(=新低排放车辆)：排放值比 2005 年强制标准低 50%以上的机动车。 

绿色税收计划 (2004 和 2005)

(1) 新☆☆☆☆(=新低排放车辆)：

(2) 包括电动车（包括燃料电池驱动车辆）、CNG 和甲醇动力车辆。

 

 

表 2. 汽车购置税 
 

燃油经济性 排放法规 税收激励 

车辆满足 2010 燃油经济性 
目标值 +5% 新☆☆☆☆车

车价折扣 300,000  

车辆满足 2010 燃油经济性 
目标值 +5% 

新☆☆☆车 车价折扣 200,000 

车辆满足 2010 燃油经济性 
目标值 

新☆☆☆☆车 车价折扣 200,000 

减免 2.7% 

混合动力车辆（轿车） 减免 2.2% 

针对高能效车辆的特定方案 (2004 和 2005)

电动（包括燃料电池）、CNG、甲醇和混合动力车辆

（卡车和公交车） 

清洁能源车辆 (2004)

 

 

    
汽油车标签         符合低排放标准的车辆 

 

(3) 购买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车的补贴 
为了减少 CO2 排放量，推广使用清洁车辆势在必行。根据这一政策，日本

实施了旨在推广使用清洁车辆的绿色税收体系，并且采用补贴政策来鼓励消费者

购买混合动力车或纯电动车。当在 1998 年开始实施这些措施时，混合动力车或
纯电动车的价格比同等的汽油车贵 50万日元。作为一种鼓励购买混合动力车或
纯电动车的激励措施，日本政府采取了补贴政策。补贴额度达到汽油车同混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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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车或纯电动车差价的一半。在从 1998 年到 2003 年的六年中，这方面的补贴
总额已达 1370 万日元，并且还在逐年增加。 
 

表 3. 目标车辆类型和总补贴额 

 
汽车名称 

车价 

（万日元） 

税收激励 

（万日元） 

Prius 215-241 21
Estima Hybrid 335-338 24

Civic Hybrid 212 23  

 

表 4. 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的销量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电动 45 150 183 83 44 
混合动力 2,600 12,950 25,089 15,514 42,789  

 

  

5. 进一步措施 

2010 年新环境标准的实施是日本环保政策上最重要的目标。与此同时，汽

车厂商也正在积极寻求那些有助于降低油耗和尾气排放量的新技术和革新。随着

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那些积极投身于解决环保问题的公司正得到公众的认可。

为了最大程度减小环保措施对大众日常生活或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尽

可能避免采取强制性措施，转而选择用财税激励政策以及其它措施来影响个体的

主观愿望。为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支持，以及进一步实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的措施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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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中国税收政策体系，推动节能环保汽车发展的思考 

黄永和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一. 中国在能源和环保方面面临的挑战 

(一) 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需求急剧扩大。根据计划目标，到 2020

年，中国 GDP将比 2000年翻两番，即在 2000年后的 20年内，中国经济的年均增

长率要达到 7.2%。在对石油能源需求中，交通运输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而 85%以上

的汽油是由机动车辆消耗的。而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石油消费年均增长 1100

万吨以上，国内原油产量年均仅提高 255万吨。2001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只占

世界总量的 2.3%和 0.9%，分别居世界第 16位和第 19位，而人均仅为世界的 1/10

和 1/25。2003年中国原油进口 9000万吨，2004年中国累计进口原油超过 1.2亿吨，

对外依存度超过 40%。能源短缺的形势将越来越严峻，汽车节能问题将成为制约汽

车产业发展的瓶颈。 

(二) 机动车污染逐步成为大城市的主要污染源 

随着中国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治理力度，近几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上有好转

趋势。随着中国逐步分阶段推行机动车排放标准，单车排放污染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由于汽车保有量增长很快，由汽车引起的排放污染仍然很严重。城市机动车尾气

排放污染物增加，氮氧化物污染呈加重趋势，许多大城市大气污染已由煤烟型向煤

烟、交通等复合型污染转变。2004 年中国民用汽车(包括低速货车、三轮汽车，不

含摩托车)保有量已达 3588万辆，新增车辆 503万辆，其中相当一部分车辆的排放

指标达不到欧Ⅱ标准。北京市是中国机动车排放标准最严格的城市，虽然采取了多

种措施，但要达到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的目标仍很困难，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机动

车的排放污染。所以，必须大力推广环保型汽车，降低进而消除汽车排放污染物，

才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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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的机动车税收体系 

中国现行的税种共有 24个，按其性质和作用可大致分为流转税、资源税、所得

税、特定目的税、财产和行为税、农业税和关税等七类。对机动车所征收的主要税

种有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等。进口汽车还要缴纳关税。其中，

增值税和消费税属于流转税，车辆购置税属于特定目的税，车船使用税属于财产和

行为税。我国现阶段征收的汽车相关税费按照阶段的不同，可以分成销售阶段、保

有阶段和使用阶段三个阶段，共计征收 9种税费（详见表 1）。主要税种如下： 

表 1  我国现行汽车相关税费一览表 

阶段 税目或费种 

消费税 

增值税 购买阶段 

关税 

车辆购置税 

新车检验费 保有阶段 

车辆牌照费 

车船使用税 

养路费 使用阶段 

保险费 
注：我国海南省不交纳养路费，代之以燃油附加费，费额为每升燃油价格

×60%。其中，柴油附加费以每车为单位，按定额征收。 
资料来源：2003年《中国汽车工业》。 

 

1、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所有汽车产品的增值税税率均

为 17%。 

2、消费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轿车、越野车、小于等于 22

座的客车和摩托车应缴纳消费税，参见表 2。 
 

表 2 中国汽车产品的消费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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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对象 计税单位 税率 

排量≥2.2L 辆 8% 
1.0L≤排量<2.2L 辆 5% 轿车 

排量<1.0L 辆 3% 

排量≥2.4L 辆 5% 
越野车 

排量<2.4L 辆 3% 
排量≥2.0L 辆 5% 

客车(≤22座) 
排量<2.0L 辆 3% 

 

3、车辆购置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规定，车辆购置税的税率为 10%，

征收范围包括各类汽车、摩托车、电车、挂车、农用运输车。 

4、车船使用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车船使用税按年度征收，

具体征收税额参见表 3。 

 

表 3  车船使用税征收税额 

项目 计税标准 年税额, 元 备注 
载客汽车 每辆 60~320 
载货汽车 按净吨位每吨 16~60 
二轮摩托车 每辆 20~60 
三轮摩托车 每辆 32~80 

包括电车 

5、养路费 

公路养护资金，具体所指为养路费，按月征收。其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在交

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物价局 1991 年 10 月 15 日发布，1992 年 1

月 1日实施的《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有规定。现阶段，各地征收的路费标准

不统一，北京为 110元/月，其他省市 100~300元不等，有的甚至超过 300元。 

三. 中国对机动车节能和排放的要求 

中国政府在机动车节能方面一直缺乏针对性强的政策和法规要求，但这种状况

于将于 2005年得到改变。2004年颁布的中国国家标准 GB 19578—2004《乘用车燃

料消耗量限值》，规定了以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最大设计车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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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等于 50km/h、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 3 500kg的 M1类车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的限值。限值以重量为基准分成 16组，分二个阶段执行。对于新认证车，第一阶段

的执行日期为 2005年 7月 1日，第二阶段的执行日期为 2008年 1月 1日；对于在

生产车，第一阶段的执行日期为 2006年 7月 1日，第二阶段的执行日期为 2009年

1月 1日。 

重量分组将对所有企业产生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所有汽车生产厂家提高产品

的技术含量，分别达到产品相应的目标。汽车燃油效率的提高，必须依靠技术进步，

不仅从发动机，而且要从全车的各个部分着手，提高各个部分的效率。如果各种车

型，不论大小，技术水平都提高，将使各种汽车能效得到提高，促使国家汽车能源

效率的整体提高。 

在环保方面，中国政府制定了分阶段执行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政策。 

对轻型车(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3.5t的M1类、M2类和 N1类车辆)的要求：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停止达到 GB18352.1 型式核准的第一类轻型车(乘员≤6

人，且最大总质量≤2．5吨的M1类车)的销售和注册登记。 

2006年 7月 1日起，停止达到 GB18352.1型式核准的第二类轻型车(除第一类

外所有的轻型车)的销售和注册登记。 

对重型车的要求： 

2004年 9月 1日起，所有新制造、进口的压燃式发动机（包括柴油发动机和燃

用其他燃料的压燃式发动机）及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重型车辆（最大总质量大于 3.5

吨的车辆）必须符合 GB 17691 第二阶段生产一致性检查排放限值；点燃式发动机

（包括汽油发动机和燃用其他燃料的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重型车

辆（最大总质量大于 3.5吨的车辆）必须符合 GB 14762第二阶段生产一致性检查

排放限值。 

自 2006年 1月 1日起，停止仅达到 GB 18176第一阶段型式核准排放限值要求

的轻便摩托车的销售和注册登记。 

除中央政府外，北京、上海市于 2003年先后决定提前执行国家第二阶段机动车

排放标准，北京市将于 2005年 7月 1日起开始执行第三阶段排放标准。 



国际可持续交通发展财税政策研究 

 97

四. 促进节能和环保汽车发展的重要意义 

促进节能和环保汽车发展，是落实相关产业政策，促进节能与环保车辆发展的

需要。在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发[2004]30 号文“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中

规定：研究制定财政、税收、价格激励政策。发展改革委要会同财政税务部门抓紧

制定并不断完善节能、节水设备（产品）目录，并研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生产、

销售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要充分运用价格调节机制，促进节能、节水、节

约原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2004年 6月 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实施了《汽

车产业发展政策》，在其技术政策中明确提出国家将引导和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

排量汽车，引导汽车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能耗、低污染、小排量、新能源、新动力

的汽车。综观中国现行税收政策，除了达到下欧 II排放限值标准的乘用车减征 30%

的消费税外，没有其它政策措施来促进低油耗、环保型汽车的推广普及工作。在近

几年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形势下，如不改革现行税收政策，采取具体措施鼓励

生产和使用环保型低油耗汽车，产业政策中的相关规定将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通过税收政策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和满足特殊用途车辆需求。目前中国仍处于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行政干预将被宏观调控所取代，引导企业生产和社会消

费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通过税收手段来实现。除了鼓励性的优惠政策之外，国际上针

对特殊用途但燃料消耗量超标的车辆，特别是对不能达到汽车燃料消耗量限制标准

的车型征收惩罚性的税收。过去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制定的一些政策，

在现阶段已不能很好地适应贯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需要针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税收

政策进行分析研究，进行必要的税收政策改革，引导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汽车提高

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国外汽车工业发达国家一般均通过调节税收来推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促

进节能型、环保型汽车的研发与使用。欧美日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均实行能有效促

进汽车技术进步的税收政策和配套措施，如按汽车排放水平、汽车重量、油耗量等

采取不同的税率征税。而中国由于税收体制的不同，一直未能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

施来支持节能型、环保型汽车的发展。 

因此，研究制定具体的针对性税收政策，促进汽车产业的科技进步，大力发展

节能型环保型汽车已成为当务之急。另外，中国现行的燃料消费税政策一直未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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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鼓励清洁能源的生产与使用，需要对现行的政策进行调整，通过采取差别化税率

鼓励清洁能源的生产与使用。 

五. 建立促进节能和环保的汽车税收政策体系 

建立促进节能和环保的税收政策体系的目的就是要鼓励低能耗、低排放汽车和

更清洁燃料的发展，通过税率的调节来限制高能耗、高排放机动车的销售。同时，

对那些提前达到国家分阶段要求的车辆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快中国汽车产

品向更清洁、更节能方向发展；而对不能达到国家分阶段要求的车辆征收惩罚性的

高税收，限制其生产。 

随着 GB 19578—2004《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的公布与实施，如何采取

税收手段促进节能汽车的普及与使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从目前的技术层面来考虑，

在消费税或车辆购置税中加入节能的指标和环保的指标来调整税率的结构是完全可

行的。 

因此，根据中国机动车税制的状况，对如何调整税收政策，以此促进节能、环

保车辆的发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将轿车、越野车、9 座及以下客车（MPV 等）统一为乘用车分类，按不同

的排气量征收消费税。乘用车是指小于等于 9座的用于载客的机动车辆，涵盖了轿

车、SUV、和 9座及以下的客车。现行越野车的消费税率档次设置对促进节能、环

保车型的作用有限。通过排气量的统一，逐步限制油耗较大的越野汽车在城市内的

使用。同时对于低排放、低能耗的车辆征收相对较低的税率，而对高排放、高能耗

的车辆征收较高的税率。 

2. 对那些提前达到国家下一阶段油耗限制标准和排放要求的车辆给予一定的

税收优惠政策。中国需要更多更节能、更清洁的车辆，因此对提前达到国家下一阶

段要求的车型应该给予一定的鼓励政策，提高企业生产这类车辆的积极性，并鼓励

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型汽车。反之，对那些不能达到国家分阶段要求的车辆通过

税收政策加以惩罚。建议对这些车辆施以较高的税率，抑制其消费需求，减少销售

和保有量。 

3. 建议降低生产阶段和销售保有阶段的税负比重，适当增加使用和保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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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负比重。建议将车船使用税改为汽车重量税，扩大税收总收入。 

4. 建议将消费税从生产阶段征收调整为在销售阶段征收。 

5. 建议对更清洁的汽柴油设置较低的税率。目前中国的汽柴油消费税有三档，

含铅汽油为 0.28元/升，无铅汽油为 0.20元/升，柴油为 0.1元/升，为鼓励节能和环

保，鼓励清洁能源的使用，建议对更清洁汽柴油的消费减免部分消费税。 

6. 另外，还要研究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加强宣传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节

能环保型的汽车。 




